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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人施特勞斯》

作者简介

甘阳，男，浙江杭州人，1952年生。
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同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
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
。
1 989年赴美入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政治哲学家爱兰·布鲁姆( Allan Bloom)，法国名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国
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
1999年起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
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
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
”理事等学术职务。
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
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
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11年7月1日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和《文明·国家
·大学》、《北大五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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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引言
二、现代性与“历史观念”的问题
三、施特劳斯在美国
四、施特劳斯、自由主义、后现代
五、政治、哲学、政治哲学
六、结语：政治哲学作为教育
后记
附录：研究美国宪法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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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趁在家的几天把老甘的几本书又翻了一遍，前几次没读懂的地方，这次好像看明白了一些，但以
前读懂的似乎又有很多读不懂了......
2、研究斯特劳斯的强文之一。
3、顶！甘大师立论够高~
4、#全世界右转，除了中国#美国学生造反-保守主义崛起，施师指出青年造反本质是现代性对古典反
叛（从好古到好新），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历史都是碎片和突发的偶然）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主义虚
无主义（一切以新旧、反动进步区分，否定是非美丑、贵贱善恶），一切转瞬即逝当下消解，大家都
是最民主最平等最正确，这亦是西方文明和现代性危机。施师指出当人类走到现代性尽头，必然回归
古人开始面临的问题，剖析政治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引出政治哲学：即从第二洞穴（科学化以真人为
预设的普世大同世界）走回第一洞穴（前科学以常人为预设的特殊政治世界），个体从自然哲人（少
年式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事和人，如少年苏师）转向政治哲人（成熟地关心，如成年苏师），
最终回归古典政治哲人（以公民和政治家角度，认识政治有限，同时教育立法者追求更佳政治）
5、茶馆里吹吹牛逼，谁不会?
6、振聋发聩！斯氏“古典政治哲学”竟能如此令人着迷！古今之争，结果尚未分晓。先潜下心“回
到古典”才是。
7、如今我所需要走的也即从少年苏格拉底向成熟的苏格拉底的转向。
8、太喜欢甘阳的文风了。
9、非常漂亮的一篇文章，对于施特劳斯学说很有见地
10、先是读了电子版，后又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作为序读了。此文为序，实则是完整地对施的引介、
评述与再思考。非为导而序，乃是自有内在脉络。十余年来，以施为路标，中国思想界中青一代亦渐
渐成熟，而不仅仅是在诸西学导师身后亦步亦趋。在当今的语境下，重读此文，可视之为施在中国的
大序，对于我等晚辈，亦能有所启发。
11、算是一种入门，记得当年读得也很难受。
12、今天终于收到了这本大湿鼓吹老湿的著作。本书的篇目主要以三联版《自然权利与历史》那篇长
篇导言为主体，附加《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一份信》以及一篇后记构成。后记写得挺煽情，基本托出
自己力捧老湿的缘由。
13、美国学术界就像江湖，斯特劳斯及其学派别树一帜，与江湖各派为敌却脱颖而出
14、非常之酣畅淋漓！
15、觉得是甘阳写的最好的一本——中国既不可避免现代性之危机，借鉴下 Strauss 学派的观点倒也无
妨。
16、惊喜之作。题目是施特劳斯，文章却以施特劳斯为线索，勾勒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史，汪洋恣肆
，脉络分明，自得其妙。其中对美国当代政治生态的观察，以及施特劳斯的自由主义及后现代论敌的
点评，俱在要害。
17、入门书，也只是入门书而已
18、把Strauss及其兩大愛徒 Richard Rorty及 Allan Bloom批判自由主義的主要論點寫得甚清楚，輕鬆易
讀，在書店一小時就解決掉了。
19、曾经使我走火入魔的东西。。。
20、是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导言，短却精要
21、清晰明了，大快人心(?)
22、甘阳的分析讲出了施特劳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处境的意义，重读依然深有启发
23、大佬的书还是能燃起我很多热血。开始觉得来这里交换是正确的选择。需要在一个中西交汇点上
去了解那些身处内地学术圈外却又与这个圈子靠近的学者对它的审视和思考意见。文化背景的某种相
通比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更有发言权。且HK的学术资源对于现在弱爆的我真是一百个够用了。
24、将自然权利驯服在政治民族之中——第二篇才真正体现了问题的方向。
25、读的是《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导论部分81页，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觉得有必要单独拿出来。古
典——现代主义、权利先于善——善先于权利、自然正当——自然正确、政治的哲学化——哲学的政
治化、癫狂——温良、俗白教导——隐晦教导、真理——意见、高贵的谎言——知性的真诚、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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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开放的社会、阿里斯托芬的批判——尼采的批判、少年苏格拉底——成年苏格拉底，这一些
列的对举说明，施特劳斯对几个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弊端的清醒认识。很难想象，表面上挺起来只是做
“政治哲学”这个看似不管哲学核心的工作，实际上却是一个对现代性的全析解剖，通过向以意见为
主要特点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诠释，施特劳斯从更宏阔的尺度把捉了政治与哲学的真义。政治才是第一
哲学——这是现代性危机的可能出路！
26、大学影响自己最大的文章之一~
27、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第一天清晨读的（嗷嗷为什么我还记得那么清楚...），读完后内心敞亮通透
，现在想来，似乎对我今后三年的阅读树立了一个路标啊......
28、“以进步与否的标准模糊了好坏的标准” 这些怀疑就像18岁的时候种在我脑子里的一样 我要跟现
代人撕逼一辈子 
29、能让我这样蠢笨的人看懂，还是很好的！
30、唔..印象深刻
31、流畅清晰，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很有启发性。不过甘阳的煽动力太强，很多观点，尤其涉及学界
现状的描述，需要谨慎思考。
32、甘阳的文章就像黄河，泥沙俱下，气魄摄人。可以指摘，但不是谁都能写得出来。列奥施特劳斯
这一派的思路让我很着迷，但很多问题还没想成熟，一时也无法置评。 
33、神乎其神的解读。
34、古今中外提出“哲学民主化”的第一人当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35、虽然只是入门级书 读起来已经很动人心魄了；本书即《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
36、写的挺好
37、當人類走到現代性盡頭也即重回“古代人”面對的開端性問題，而後現代莫不是這次重返的自行
車？古典頗令人費解，任何關於古典思想也非常危險，那些越是現代的理性的越是虛無的終究逃不過
自身的否定性命運，但我們知道這種回歸不可能是讓我們回到古典生活中去(我們基於現代生活中)，
換言之施派自明了古典不完全大於現代，儘管他們口頭上不承認。此外施公的洞見似乎缺乏世界性視
野，其判斷具有廣闊的歷時視域但缺乏共時視域，中國政治哲學、實踐的豐富性自不待言。對此阿蘭
佈魯姆的回應是那些非西方文化研究實際上是宣傳本質上是對非西方文明的同化，這不失為一個絕妙
的藉口。另外，拋棄尼采海公的詩性傳統，僅納入政治哲學領域，並且對現代思想有一定誤解尤其是
普世觀，回歸“意見”的世界，而唯兩種書寫的觀念似乎有為柏拉圖的精神，雖然柏也是糾結的。
38、你的脚步追不上国师变化的速度~
39、“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我愿期待二十一世纪是喜剧的时代。”
40、第一次看五星，第二次看三星，因为窝看不懂施公，文风太绕，说了半天不知道说啥。。。我读
书少你别骗我。。。
41、如果说斯特劳斯的看法冒犯了大多数人，那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不经的事实：人生而不平等，因
此普世世界成形之日即为人类社会灭亡之时。就在法国人大肆提倡自我安慰式的差异化时，斯特劳斯
倒是直接来了一个响亮的耳光。然而现代性过程终究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作为庸众的我们难道真的
能接受从启蒙到蒙昧的回归么？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42、施特劳斯入门，本书即是《自然权利与历史》那篇80多页又臭又长的导言。

4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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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上个世纪末刘小枫通过迈尔教授的介绍，写下了《刺猬的温顺》，正式进入到古典政治哲学世
界，而甫从芝加哥大学归来的甘阳，却一直对施特劳斯及其学派保持着缄默。直到《自然权利与历史
》出版后，前言赫然是甘阳写下的洋洋洒洒的五十余页对于施特劳斯、学派及其美国影响的评述——
这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了，同年刘小枫已经发表了第二篇研读施特劳斯的论文《施特劳斯的路标》，
开始梳理施特劳斯与西方哲学的纠缠。直到十年之后，国内出版了第一部施特劳斯研究论文集《古今
之争与文明自觉》，除甘、刘两位的文章外，已经有不少年轻人进入到施特劳斯研究中来，但依旧没
有超过2003年时这两篇文章的水平。甘阳八十年代末去美国留学，进入的是芝加哥大学思想与社会学
系，师从社会理论学家希尔斯，在长达十年的学习生涯中，甘阳从一个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转而为一
个保守论者；从一只无所不闻的狐狸，变成了一只专注思考成熟儒教民族国家的刺猬，这表现出甘阳
与八十年代截然不同的转变。虽然，刘小枫在九十年代中期也有近乎于类似的转向，但这一转变还是
对很多人来说是太大了。从九十年代以来，甘阳为香港媒体撰写的一系列的专栏文章来看，他不仅仅
扭转了自己八十年代以来仅仅关注哲学的性情，而且通过对于美国时下的保守主义转向，从而将视域
转向中国现代性转型。通过对于马克斯韦伯的重新阐释，甘阳找到了民族与社会的关联点，从“大同
”式的现代性想象，变成具体成熟的“儒教”民族国家。这种关切的转变，影响到了他对于中国问题
的认识，从而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巨大转型。刘小枫先生九十年代通过对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梳理，
通过施米特的魔眼查知了现代性理论的内在矛盾，从而产生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冲动。而甘阳则明
显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的影响，换而言之他借用施特劳斯学派的思路，将美国问题置入古典
政治哲学的论域，通过对于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梳理，进入到施特劳斯问题之中。通过不同的研究路
径，甘刘两人在世纪末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正如八十年代初他们二人在北大的相遇一样。同样，与
刘小枫先生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更多的是纠缠在现代性与古典政治学问题不同，甘阳对于施特劳斯
的关注，更多的是将其置入美国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中，通过施特劳斯学派与美国政治的梳理，从而凸
显出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特征，以及他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篇长
达五十余页的论文中，甘阳首先阐述的是施特劳斯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关于历史主义，波普尔曾经有
一部名著《历史主义的贫困》，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而正是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两人的共同努力
，波普尔才未能在芝加哥大学谋职成功。不是说，施特劳斯反对历史主义吗，为何他同样也反对波普
尔？因此，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波普尔的这部书，该书通过对于历史主义的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判定
为历史主义哲学，也就是将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然会形成
乌托邦式的努力，从而导致政治极权的出现。波普尔的这一论述，曾经受到自由主义者们的拥护。但
是，施特劳斯似乎觉得波普尔太肤浅了，也就是说他将历史主义与极权政治联系起来，似乎仍然没有
将根本的问题抓住，还有可能是将问题引入歧途。那施特劳斯是如何看待历史主义问题的呢？在施特
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是现代性突破传统政治之后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历史主义与多元自由主义一道
是造成虚无主义的根源。这话从何说起？首先，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将政治与道德剥离，从而造成政治
合法性的紧张，为了缓解这一“马基雅维利速度”，后人不得不填充政治合法性的空白，通过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与契约论，短暂找到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卢梭那里将自然状态转化成为了回归本初的
历史论，继而演变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论述，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诸如此类
等等。而政治与道德问题一变，成为了历史不断进步支撑政治合法性这一论题，从而将道德问题彻底
从政治中抽离。看到现代政治非道德这一问题，从而形成了施特劳斯对于现代社会独特的视角，二十
世纪一系列的灾难，恰恰就是历史主义造成的虚无主义灾难。也就是说，抽离道德的现代政治是无法
阻挡由人性中本来邪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施特劳斯非常明白，他所生活过的魏玛政府，正是因
为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无法对于邪恶进行判断，因此才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灾难。而战后的自由主
义者们，虽然企图通过重新确立自由主义政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极权政治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
，他们同样是徒劳无功——自由主义不辨是非的本性从根本上无法根除极权政治的可能！中国社会在
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不断接受着自由主义理论的洗礼，一方面通过自由市场理论的广泛传播，似乎人
们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而在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影响，造成了
现实中对于政治合法性不断的追问。甘阳通过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帮助，顺利超越了自由主义的
视域，推动现代性问题向纵深处发展。他通过对布鲁姆八十年代《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分析，将
美国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出来。他认为，保守主义在经济问题上与自由主义者相比

Page 6



《政治哲人施特勞斯》

，可能更加的开放，而在道德问题上，则是保守主义者坚守阵地，而自由主义者们则不断企图进行突
破。而施特劳斯学派通过古典哲学的视野，对美国当下问题进行回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实际
政治层面保守主义已经形成气候，而在文化领域反思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也慢慢兴起。这一判断是否
准确，尚待时间进行判断，但欧美世界的向右转，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而在欧美保守主义势力
抬头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则迅速地向自由主义看齐，“尚同”的自由民主的声音一浪
高过一浪，要求进行现代政治改革的口号也似乎慢慢合法化，从要求进入世界经济贸易圈转而呼喊普
世价值，这一社会风气的转变，不断刺激着这些从海外归来的保守主义者的心灵。如何才能成为“成
熟的儒教民族国家”？施特劳斯的通识教育启发了甘阳，通过对于年轻人进行教育，将他们从现存的
自由主义教育者们的手中夺回来，成立博雅学院培养文化保守主义的精英，在长达十年的通识教育宣
传后，他终于回到了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进行通识教育实践。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践行，甘
阳，这个中国保守主义者将施特劳斯的教导带到中国，希冀培养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几日前，有
一位年轻人走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去甘先生的博雅学院，看着他清澈的眼神，我想也许刘小枫
、甘阳先生在青年人心中洒下的火种，也许有一天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按：文章较长，分三期发出。一、 引言 二、现代性与“历史观念”的问题 三、施特劳斯在美国 四
、施特劳斯、自由主义、后现代 五、政治、哲学、政治哲学 六、结语：政治哲学作为教育 一、引言 
无论从思想学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社会政治的影响上看，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1899-1973）
及其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都是当代西方最奇特的一个现象。这种奇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其学术影响和政
治影响的不对称上，亦即施特劳斯学派对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历来甚小，而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却似
乎甚大。不太夸张地说，所谓施特劳斯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内历来是最孤立、最边缘、最不受承认甚至
最受排斥的学派。例如尽管人们公认施特劳斯创立了一个政治哲学学派并与其弟子们编有西方大学用
书《政治哲学史》，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专著或政治哲学教科
书和参考书都从不提及他的名字。在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场域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内部辩论，
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后现代哲学等的辩论中，施特劳斯的名字几乎完全缺席。这首先是因为施
特劳斯学派的治学方式大异于一般西方学术界，他们长期来相当自觉地抱持一种孤芳自赏、独往独来
的态势，而与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格格不入。施特劳斯本人几乎从不引用任何当代西方学术成果
，事实上在他眼里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早已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从施特劳斯的视野看，无论是
各种各样的当代自由主义，还是各种各样的当代左翼学术，说到底都归属同一阵营，即他们都是坚信
现代必然胜于古代、而未来必然胜于现在的“现代人”或“进步人”，都属于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民
主的官方高级祭司”(theofficialhighpriestsofdemocracy)，从而不可能真正切入他认为最重大的时代问题
即“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施特劳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坚持必须从西方古典的
视野来全面批判审视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两者在他那里往往作同义词用）。在他看来欧洲十七至
十八世纪的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或“古典人与现代人之争” 
（QuarrelbetweentheAncientsandModerns）虽然表面上以“现代人”的全面胜利为结果，但这争论本身
并未真正结束，因为西方现代性的正当性究竟何在，西方现代性究竟把西方文明引到何处去，都是根
本尚未澄清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同时认为，虽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伴随现
代性本身而来，但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徒子徒孙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西
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西方现代性，因此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
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施特劳斯由此强调，对西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必须具有一个不
同于现代性的基地，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
（ahorizonbeyondliberalism）。而这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基地或视野在他看来就是西方古典
思想，特别是他所谓“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的视野。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施特劳斯会与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学术都格格不入，因为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当代西方学者都会认为施特
劳斯这样一种取向简直是一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也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界基本
都把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看成是学界怪胎而从不认真理会。 但不可思议的是，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施
特劳斯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最彻底批判的政治哲学，突然被美国主流媒体说成
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特别是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政治理念。尤其在1994年共和党一举
结束美国国会被民主党把持长达六十年的格局，取得在参、众两院都成为多数党的历史性胜利时，美
国主要媒体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新共和周刊》以及《纽约时报杂志》
等在惊呼美国政治大地震时，都指称当时已经去世二十年的施特劳斯是“共和党革命的教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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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原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家是“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不可否认，施特劳斯的学生
或学生的学生确实大量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重要决策部门，而且实际并不限于共和党。在政界地位
较高的包括目前小布殊政府的首席全球战略家、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兹（Paul Wolfowitz），共和党
军师小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但也包括克林顿的政治顾问、自由主义派政治哲学家盖尔斯顿
（William Galston）等。1999年施特劳斯诞辰百年，其弟子们出版纪念文集，书名题为《施特劳斯、施
特劳斯派、与美国政教体制》，似乎也有意突出施特劳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在此之前，自由派学
者更出版有《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将施特劳斯与美国右翼政治直接挂钩。所有这些，都不免造成
一种印象，似乎施特劳斯的主要关切不是古典西方政治哲学倒是美国政治。但事实上施特劳斯生前很
少谈及美国，也从不参与美国的任何当代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更从未写过任何关于美国政治的文章
。他在美国唯一从事过的一次“政治“行为也只属于那种典型的院系政治，亦即当卡尔.波普尔在五十
年代谋求芝加哥大学的职位时，施特劳斯曾与另一位政治哲学名家佛格林（Eric Voegelin）联手加以封
杀，使波普尔终于没有在美国找到工作。这是因为这两位政治哲学家都认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
敌人》是纯粹的半吊子说大话，品味低劣之极，从而认定波普尔是当代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
施特劳斯对波普尔这类人的厌恶自然不足为奇，因为施特劳斯正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事实上施特
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出发点首先就是强调，任何“政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aclosedsociety）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而象波普尔这些自以为已经走出“自然洞穴”的
人，在施特劳斯看来只不过是已经堕入了现代人自己制造的“人为洞穴”或“第二层洞穴”而尚不自
知罢了。 二、 现代性与“历史观念”的问题 施特劳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诚然与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保
守主义的强劲崛起有关。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本是对美国六十年代学生造反的强烈反弹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保守派学者常将六十年代美国与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称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
社会变革就是同样给美国造成浩劫的“美国文化大革命”。著名思想史家克利斯蒂勒（Paul Kristeller）
在1991年一篇广有影响的文章中甚至有这样的名言：“如果中国人已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们的文化
革命，我们美国的文化革命却仍然天天都在愈演愈烈，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看不到可以克服这种文化
革命的迹象。”施特劳斯虽然从不参与美国的政治辩论，但他对西方现代性的诊断却足以提醒美国保
守派认识到，当代美国问题的根源必须归结到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事实上施特劳斯早在六十年代学生
运动以前就深刻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其根源就在由马基亚维里开端的西方现
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因为“现代反对古代”正就是“青年反对老年”，因此施特劳斯称马基亚维
里是近代以来一切“青年运动”的鼻祖。在施特劳斯之前，尼采在其关于“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
著名论述中已经指出，“主人道德”或“贵族道德”的全部基础在于“以最大的敬意尊重老年和传统
，因为所有法律的基础全在于这种对老年和传统的双重尊重”上，因此贵族道德必然“尊祖先而抑后
辈”（infavor of ancestors and disfavor of those yet to come）；但西方现代性则颠倒了这一道德基础，越
来越不尊重祖先和老年，因为“现代观念”能地只相信所谓“进步”和“未来”，尼采认为这是因为
西方现代性起源于“奴隶”反对“主人”亦即“低贱反对高贵”的运动，因此现代性要刻意取消“高
贵”与“低贱”的区别，而用所谓的“进步”与否来作为好坏的标准。施特劳斯的看法与尼采一脉相
承，认为西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所谓“历史观念”的发现，这一发现的重大后果
就是人类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由于这种“历史观念”已经如此
地深入人心，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人常常忘了“好与坏”的标准本应逻辑地先于“进步和倒退”的标准
，因为只有先有“好坏”的标准才有可能判断某一历史变革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败坏。但“
历史观念”的兴起实际却使现代人已经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
是倒过来用“新”本身来判断一切是否好。现代与古代因此形成一种有趣对照：如果说古代常常把“
好”的标准等同于“古老”的，因此“古”就是“好”，而“最古的”（上古、太古）就是“最好的
”，那么现代性则恰恰倒过来把“好”的标准等同于就是“新”，由此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
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因此青年必然胜于老年，而创新必然胜于守旧。在这样一种强劲“历史观
念”的推动下，现代性必然地具有一种不断由“青年反对老年”、不断由今天反对昨天的性格、从而
现代性的本质必然地就是“不断革命”。在这样一种万物皆流，一切俱变，事事只问新潮与否，人人
标榜与时俱进的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独立于这种流变的“好坏”标准、“对错”标准、“善恶”标
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还是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都是随“历史”而变从而
反复无常？如果如此，人间是否还有任何弥足珍贵值得世人常存于心甚至千秋万代为人景仰的永恒之
事、永恒之人、永恒之业？这就是施特劳斯五十年前出版的成名作《自然正义与历史》（Natura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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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story,1953）所提出的中心问题。 施特劳斯这本著作的书名中就出现的natural right一词颇足以对
中文翻译造成困难。因为施特劳斯在此书中刻意用natural right一词指称两种正好对立的观念，即一是
他所谓的古典的natural right学说，另一种则是他所谓现代的natural right学说。在指古典学说时他
的natural right用法基本应该读作“自然正确”、“自然正当”，或更准确些可以译为“古典的自然正
义说”；而在指现代学说时则就是指人们熟悉的西方17世纪以来兴起的所谓“自然权利”或“天赋权
利”说。大体而言施特劳斯这部著作的前半部分所使用的naturalright多指“自然正确”或“自然正义
”，而该书后半部分（第五和第六章）所用的natural right基本是指“天赋权利说”（因此后半部分有
时也用比较明确的复数natural rights，但他往往仍然用单数的natural right）。施特劳斯全书的基本思想
实际就是论证，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说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兴起
，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Natural Law)的衰亡。这也就是该书书名《自然正义
与历史》的含义，即“历史观念”颠覆了“自然正义”或“自然正确”的观念。确切地说，施特劳斯
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即彻
底的虚无主义，亦即根本否认世界上还有可能存在任何“好坏”、“对错”、“善恶”、“是非”的
标准，同时这种“历史观念”导致似乎人间再没有任何永恒之事，因为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当下
消解。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
、稀释化和空洞化。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危机”。 我们这里不妨
借用施特劳斯弟子，但后来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盖尔斯顿教授的《康德与历史的问题》来简略
说明何为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观念”以及为什么“历史观念”导致虚无主义。盖尔斯顿指出，
西方现代的“历史观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步观念”的提出，第二阶段是“历史
观念”的提出，而第三阶段则是走向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第一阶段即所谓“进步观念”
的兴起是在马基亚维里开端的反叛古代以后，培根等早期启蒙哲学家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念，他
们坚信一旦现代人彻底地挣脱“古人”的思想枷锁以后就能走上人类无限“进步”的大道，尤其相信
“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光明。但卢梭第一个打破了启蒙运动的这种迷梦，指出
“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人类。康
德接过了卢梭的这个问题而将“进步观念”改造成他自己的“历史观念”。所谓“历史观念”就是承
认卢梭所言科技进步和现代的进展将伴随着人类的灾难，但康德认为“历史”作为一个总体过程必然
地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人类的“目的王国”即自由王国。这是
因为康德哲学将“自然”（必然）与“道德”（自由）分离，因此康德的“道德”即自由的实现就必
须在“历史”中来完成，但这“历史”的进展并不是由人的道德行为来实现，而是由“天意”借用邪
恶和暴力来促成，但最后的结果则是根除邪恶和暴力。盖尔斯顿强调正是康德首先提出的这个“历史
观念”导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的狡计”概念，即所谓历史是由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推动或即由
“恶”推动，但即使尸横遍野、血留成河，人类最后必定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而
达成“历史的终结”。而从这种终点的立场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苦难、灾难似乎都是必要的
甚至值得的。第三阶段则是上述“历史观念”的破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没有人再相
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这种“总体历史”，随之出现的是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即认为历史
根本就没有方向，更没有目标，甚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历史”。因为所谓“历史”至多是某个“特
别时刻”（aprivileged moment）的突然来临或“绽出”，这种“绽出”既无法预料，更没有任何因果
必然性，一切都是任意的，一切都只能归结为某个体或某群体的“命运”。──盖尔斯顿主要研究的
是上述第二阶段即康德提出的“历史观念”，因此他对第三阶段的“历史主义”未多论述。我们或许
可以补充说，所谓第三阶段的“历史主义”，或施特劳斯所谓的“彻底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
），其最大的代表作自然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正是海德格尔拈出的所谓“绽出
”（ekstasis）或他后期特别喜欢用的所谓“突然发生”(Ereignis)，根本地启了以后的所有后现代哲学
的思路：一切所谓的历史、世界、人，都是断裂的、破碎的、残片式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突然发
生”的偶在而已。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看法：施特劳斯的《自然正义与历史》虽然全书没有一个字
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也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任何著作，但《自然正义与历史》这个书名似乎正遥遥
罩向他从前的老师海德格尔的代表作之书名《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这个书名突出了他最基本的思
想，即只有从“时间的视野”才能把握或领会“此在”甚至“存在”的意义，但他所谓的“时间”，
或他所谓的时间性、历史性，都是指某种突然“爆出”或“绽出”或所谓“自我出离”的“时刻”或
“瞬间”。施特劳斯的书名《自然正义与历史》似乎隐隐地提问，在海德格尔这样的“时间”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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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下，是否还有“正义”的可能？“此在”是否能成为追问“正义”的存在者？“存在”是否至少
能暗示“正义”的某种可能或不可能？在这样“爆出”或“绽出”的“时刻”中，或在这种“特别时
刻”中领会到的此在和存在，是否还有“善恶”之别、“好坏”之分、“对错”标准？施特劳斯认为
海德格尔的哲学没有给“政治哲学”留下空间，因为这个空间被留给了某些已知或未知的“神祉”。
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观念”发展到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正是堕入了最彻底
的虚无主义，因为如果一切都只是由“命运”决定的无法把握的“绽出时刻”，那么人的一切选择就
都只能是“盲目的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坏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
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实践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fanatical
obscurantism）”。 但我们需要立即指出，施特劳斯的目的却并不是要专门或特别批判海德格尔。恰
恰相反，他只是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乃代表“历史观念”和现代性的最彻底展开。事实上施特劳斯
认为海德格尔的最大贡献恰恰在于他以彻底的“知性真诚”第一个指出在现代性下“伦理是不可能的
”，从而以最大的勇气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现代性的底下是一个虚无主义“深渊”（abyss）
，而其他人如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却不敢面对这一“事实”。施特劳斯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他一再强调，从马基亚维里、霍布士、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一直到尼采、海德格尔
，所有这些现代思想巨人实际都是“共谋者”，亦即他们都在参与同一个伟大事业即“现代性的筹划
”，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分歧，但在“筹划现代性”这一总方向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而所有这些现
代思想巨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具有最彻底的“知性真诚”。正是这种彻底的“知性真诚”使他
们日益深刻地展开现代性的逻辑，从而日益暴露出现代性的最大问题即虚无主义，由此现代性的最大
反讽就在于：“理性发展得越高，虚无主义也就发展得越深，我们也就越无法成为社会的忠诚成员”
（the more we cultivate reason,the more we cultivate nihilism,the less are we able to beloyal members of society）
。施特劳斯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认为，现代性的最深刻问题就是这一所谓“知性真诚”（intellectual
probity）或“哲学自由”的问题。早在他1930年发表的第一本著作《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中，施特
劳斯已经指出，斯宾诺莎写《神学政治论》的根本关切和唯一目的就是要捍卫“哲学追问的自由”
（freedom of philosophing），斯宾诺莎对于当时的斯特劳斯来说就是“哲学”的化身。我们下面会看
到，这一“知性真诚”或“哲学自由”的问题乃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这里仅指出，施特
劳斯虽然深刻批判现代性，但他同时对所有这些现代思想巨人怀有极高的敬意，其原因即在于他自己
对“知性真诚”的认同。例如他一方面深刻检讨马基亚维里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承认自己“情不自
禁地热爱马基亚维里”。同样，他虽然对海德格尔后来与纳粹的关系深恶痛极，但他始终认为“我们
时代的唯一伟大思想家是海德格尔”。 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代的一个通病往往是把现代性的黑暗面都
归结给某些个别思想家，然后似乎现代性又没有问题了。他强调重要的不是要谴责个别思想家，而是
要透彻理解“现代性”的基本性格和方向，才能真正了解为什么现代性的运动会从“第一次浪潮”（
马基亚维里、霍布士、洛克等）推进到“第二次浪潮”（卢梭、康德和黑格尔、马克思），又从第二
次浪潮推进到“第三次浪潮”（尼采和海德格尔）。尤其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也是现代
性的两次大危机，其中卢梭、尼采、海德格尔都曾以最大的努力批判现代性而试图返回“古典”世界
（例如尼采之高扬希腊悲剧，海德格尔之力图返回“前苏格拉底思想”），但施特劳斯认为由于他们
都是向着现代“历史观念”的方向去努力，因此不但没有能够返回古典的自然世界，反而比任何其他
人都更大地推进了现代性的方向。《自然正义与历史》一书即试图勾勒出现代性的这一方向并与“古
典”思想相对照。但该书的结构却非常特别，全书除“导论”外一共六章，排列次第是：第一和第二
章讨论当代，中间的第三和第四章处理古代，最后的第五和第六章则讨论近现代（马基亚维里、霍布
士、洛克、卢梭、柏克等）。这一安排的结果是，全书结尾处恰恰回到全书的开头（从近现代到当代
），亦即全书第一章的开头实际是接着全书结尾来的。全书的中心则是中间的第三和第四章，特别是
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过渡，实际是从“古典哲学”到“古典政治哲学”的过渡。第四章因此是全书的
核心所在，论述施特劳斯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这一章节安排的次第
似乎暗示此书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读法。除了最通常的从头读到尾以外，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
可以直接从现代部分即第五章开始，即现代“天赋权利”说的兴起，随后是第六章“天赋权利说的危
机”和历史观念的兴起，接下去从第六章返回第一章（当代），即从“历史观念”到十九世纪“历史
学派”再到二十世纪的“彻底的历史主义”，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地转向韦伯，
实际却是从彻底历史主义即虚无主义而指出虚无主义必然遭遇韦伯面临的“诸神冲突”的问题，或各
种不可调和的“终结价值”的冲突问题。我们知道韦伯所谓“诸神冲突”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罗尔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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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用他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来解决的问题，亦即一个社会具有多种彼此冲突而且不可能调和的终
极价值取向时如何可能安排一个政治。罗尔斯真的可以解决韦伯无法解决的问题吗？这里可以暂且不
论，因为施特劳斯并没有活着看到罗尔斯成名，但重要的是施特劳斯在五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不仅是韦
伯在二十世纪初面临的问题，而且同样是罗尔斯等无数人在二十世纪末面临的问题。而施特劳斯想提
醒读者的其实是，“诸神冲突”的问题实际把我们带回到了“古代世界”的开端，因为人类古代首先
面临的都是“诸神冲突”的问题。由此从讨论当代的第二章直接过渡到讨论古代开端的第三章也就非
常顺理成章了。施特劳斯的全部思考实际就是认为，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也就必然会回到
“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用诗歌的语言暗示了一个似乎“诸神共舞”的美
妙的“前苏格拉底诗意世界”，那么不如说韦伯的“诸神冲突”的世界才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世
界。这里因此也就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的读法，即直接从第三章开始亦即从古代一开始的“非政治的
哲学”开始，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过渡是要说明为什么“古代非政治的哲学”是不充分的，从而有第
四章考察的“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古典自然正义论”的三种形态，即苏格拉底－柏拉
图的自然正义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论，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托马斯的“自然法”。从第四章到
第五章的过渡则是“古今之争”，即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从而有现代“天赋权利”的兴起
，接着是天赋权利的危机、历史观念的兴起和走向彻底历史主义一直到诸神冲突，从而再度回到古代
。施特劳斯刻意安排这样一个从今到古、从古到今的循环结构，自然是为了突出“古今之争”的问题
，从而诱使读者去考虑：现代政治哲学真的高于古典政治哲学吗？现代人真的胜过古代人吗？这当然
都只有读者自己去判断。 施特劳斯学派最近已经连续开了三次纪念《自然正义与历史》出版五十年的
学术讨论会。最近中文世界学者也已经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产生甚大兴趣，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正好
是该书出版五十周年之际，可谓适得其时。鉴于施特劳斯学派晚近以来已经崛起为足以与整个美国主
流学界相抗衡的显学，我们以下有必要先看一下这个颇为奇特的学派。 三、施特劳斯在美国 不过不
管施特劳斯与美国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他本人的思想并不是在美国政治
和美国思想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施特劳斯于1899年9月20日生于德国一个乡下小镇，与他的同时代人例
如汉娜．阿伦特、本雅明、肖勒姆（GershomScholem）、洛维特（Lowith）等同属所谓“德国犹太人
”。对他们这一代犹太人来说，尚在青少年时代首先目睹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的冲击，随后则是海德格尔哲学革命的强烈震撼，但紧接着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以及他们个人作为犹太人的流亡生涯。1938年施特劳斯被迫
流亡到美国，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在美国的最初十年，显然适应得很辛苦，发表的大多是些两页左
右的简短书评，看得出来是在通过写这些书评逐渐熟悉美国学术氛围，但他想的当然不是如何跟上美
国潮流“进入主流社会”，而是苦思自己如何不被困死在美国主流学界当时盛行的种种时尚之中。所
幸的是，到五十岁那年，他总算在学术界初步站稳了脚跟，那一年（1949年）他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
政治哲学教授，并受邀在当年的沃尔格林系列讲座（Walgreen Lectures）发表演讲，演讲结果就是他后
来出版的成名作《自然正义与历史》（1953），该书“导论”和开首两章对美国流行思潮的深刻批判
，正是他十年沉思的结晶。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课深刻影响了芝大的青年学子，当时
两位同年以15岁进入芝大的神童学生──日后在美国都大大出名的理查．罗蒂（RichardRorty）和爱兰
．布鲁姆ㄗAllanBloomㄘ即都受他的影响而全力攻读柏拉图。据罗蒂在自传中回忆，当时芝加哥大学
的基本风气是普遍认为美国流行的主流思想和学术例如杜威实用主义等太过肤浅而渴求更深刻的思想
资源，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施特劳斯的讲课被认为最深刻而风靡芝大，吸引了芝大最好的学生。虽然罗
蒂以后重回杜威实用主义传统并成为批判施特劳斯派的主将之一，但布鲁姆则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第二
代掌门人。不过施特劳斯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也恰恰使他在教授圈中甚受嫉恨，流行的抱怨是最好的
学生都被施特劳斯“偷走”了。而就施特劳斯本人而言，他对这些青年学子的感激之情实不下于这些
学生对他的感激之情，日后当他的密友柯耶夫（Kojeve）向他抱怨说现在巴黎最好的青年学子在知性
上都已未老先衰时，施特劳斯回信得意地说：“要想见到心态尚未老化的青年学子，那就必须到芝加
哥来”。施特劳斯弟子们以后大多都继承了施特劳斯这种首重教学的传统，尤其着重本科的“自由教
育”（liberal education）。 到芝加哥后的第十四年，施特劳斯与其第一批弟子出版集体成果《政治哲
学史》（1963），成功地淘汰了此前流行的萨拜因（GeorgeSabine）的《政治理论史》，也标志着所谓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的初步成型。次年（1964）施特劳斯六十五岁寿辰，弟子们又特别出版了祝寿
文集，书名题为《古代人与现代人：政治哲学传统论集》，典型地反映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基本关怀：
重新展开“古今之争”，力图从“古典西方”的视野检讨“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包括强烈批判当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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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流学术。整个学派的基本取向或可用施特劳斯的两句名言概括： “现代人与古代人之争这段公案
必须重新开审；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而不带偏见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斯威夫特当年把现代世界
比作小人国，而把古典世界比作巨人国，他是对的。”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
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施特劳斯这一原本植根于欧洲思想特别是尼采－海德格尔传统的“古今之争
”问题意识，对其美国弟子产生的一个深刻冲击是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美国文明与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是
什么？这些美国弟子以后逐渐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美国政治就其最好的方面而言体现了一种实践的
智慧（practicalwisdom）,这种智慧更多地来自于古老的传统，而非来自洛克”,亦即认为美国较多继承
了西方古典传统而较少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另一派则是以布鲁姆为首的主流施特劳斯派，强调美国政
教体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亦即建立在施特劳斯所谓“低俗而稳固的基础上”
（lowandsolidground）。但尽管有这种分歧，两派实际一致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必须由西方古典政
治哲学来矫正。早期施特劳斯学派圈子中因此实际有一个非明言的等级，即研究古典的高于研究现代
的，研究欧洲和早期现代思想（马基亚维里、霍布士、卢梭等）又高于研究美国和当代的。也是因此
，早期施特劳斯弟子实际较少有人专攻美国政治，比较例外的是专治美国开国时期“联邦党人”思想
的戴孟德（MartinDiamond）和专治“反联邦党人”思想的斯多林（HerbertStroring），以及研究美国
宪法的伯恩斯（WalterBerns）等。但以后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和美国宪法研究领域俨然成为一大
派，而且即使他们专治古典的学生也往往同时研究美国政治。这是因为这些美国弟子日益觉得现代性
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美国的危机，确切地说他们深感焦虑的是六十年代以后美
国日益加速的巨大社会文化变革究竟把美国带到何处去。可以说，施特劳斯本人植根于欧洲意识的“
西方的危机”意识在其美国弟子那里日益转化为“美国的危机”意识。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施特劳斯
学派的所谓“古典研究”绝不是为古典而古典的学究式研究，而恰恰是由强烈的当代政治关怀出发的
：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反过来施特劳斯更认为
惟有深刻地理解现代性才能真正体会古典思想的良苦用心所在。 正因为如此，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哲
学本质上不是一门学院职业”──“政治哲学”既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从施特劳斯
强调的“危机意识”出发（现代性的危机、西方文明的危机、当代美国的危机），把整个西方文明作
为研究对象。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代学术的日益专业化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因为这种
专业化只不过大批量地造就尼采所谓的“我们学者”。按尼采的说法，“学者”的出现是知识民主化
和平等化的结果：“学术人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告今后不再接受哲学的统治”，从此以后知识不
再有等级秩序，不再有纲目之别，一切知识都平等了，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之分，而只有时尚的翻新
。其结果是大批量的知识生产，但只不过徒然让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不但不能使人专注于思考，反而导致所谓的“学者们”日益陷入“普遍的世
侩主义和蔓延的媚俗主义”（universal philistinism and creeping conformism）施特劳斯主张的“政治哲学
”因此完全打破文学、史学、哲学、神学等专业篱笆，同时更贯穿从古典西方研究、中世纪伊斯兰、
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近代西方思想起源一直到当代美国研究。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如果今天已经被
迫都要专业化，那么就让我们“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专业化”（to specialize in the most weighty matters）
，这就是专注于从古到今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具体地说是研究从古典文献一直到美国“独立宣言”
和“美国宪法”等历代西方重要文本。通常而言，施特劳斯最好的学生往往首先集中研究古典特别是
柏拉图，其次则是卢梭和尼采，因为这二者最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从而成为以后所有
现代性批判的源头（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读法
同时强调，研究柏拉图的前提是把握修昔底德，因为修昔底德最充分地展示了古典政治的视野，而研
究卢梭和尼采的前提则是把握马基亚维里、霍布士和洛克，因为后三者奠定了现代政治的视野。在施
特劳斯极为独特的阅读西方思想序列中，柏拉图、卢梭和尼采隐隐居于最高位阶，而亚里士多德、康
德和海德格尔则分别被视为前三者的补充或深化，亦即强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同大于异，强调把
握康德黑格尔的关键在卢梭，以及阅读尼采海德格尔必然返回柏拉图，等等。这里的中心线索始终是
要首先把握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即所谓“古今之争”，如施特劳斯所强调，“古典人与现代
人的争论是最根本的争论，这一争论要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更根本，也比康德黑格尔之争更根
本”；甚至，“古今之争”的问题比“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分歧”更根本，因为“西方现代性”是对雅
典和耶路撒冷的双重反叛。这里因此有必要特别指出，施特劳斯虽然以其文本细读方式即所谓“字里
行间阅读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出名，又有所谓分辨古典著作中的“俗白教导”(exoteric
teaching）与“隐讳教导”（esoteric teaching）之别的著名主张，但所有这些文本细读的前提是先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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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的眼界，否则文本细读必陷入学究式的琐碎无聊。 从施特劳斯五十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带出第一
批学生开始，到现在大约五十年下来，他们在诠释西方从古到今的重要思想文本方面确实已经积累了
相当惊人的成果，形成了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整套阅读西方思想传统的方式。就目前西方政治思想
史的研究而言，大概可以说已经逐渐成为两大学派的天下，一是以普考克（J.G.APocock）和斯金纳
（QuentinSkinner）为代表的所谓“剑桥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派，另一就是施特劳斯学派。两派
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古派”即都强调古典传统而批判主流自由主义，两派都同样重视经典文本的重
新编辑重新校订以及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但两派在解释近代西方思想起源上则发生根本冲突：剑桥
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派将马基亚维里看作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复兴者，施特劳斯却突出强调马基
亚维里是西方现代性的第一奠基人，亦即恰恰是对西方古典传统的全面反叛。这一马基亚维里解释上
的重大分歧意味着他们对古典的解释根本不同（剑桥学派实际并不研究古希腊罗马本身，而是着重文
艺复兴到美国革命这一段的所谓“共和主义传统的复兴”，他们对古典的看法基本来自汉娜．阿伦特
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解释），对当代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剑桥学派可以“显得”比较激进和左倾，
从而比较吸引人）。就西方学术界内的地位而言，剑桥学派明显具有体制上的优势，亦即他们属于职
业历史学界而且是史学界公认的显学，施特劳斯学派的尴尬则在于他们既不属于史学界，也不属于哲
学界，甚至也不属于政治学界（尽管他们多数在政治学系），而只能属于他们自己界定的“政治哲学
”，但这种“政治哲学”又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格格不入。简言之，剑桥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是
主流学界内的显学，而施特劳斯学派则完全在主流学界之外。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真正令人佩服的地方
在于他们早期数十年间一直自甘寂寞，在非常不利于他们的总体学术氛围下从不随波逐流。 1973年施
特劳斯默默地去世，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给予关注。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除了他自己的学生
以及芝加哥大学等极少数地方以外，施特劳斯的名字几乎完全不为一般西方学术界所知，更不要说媒
体和公众。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派，施特劳斯派的形成早于罗尔斯等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二战以后美
国的第一个政治哲学学派，但他们对于以后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发展几乎没有发生影响。1971
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后，大多数人显然都同意诺齐克的说法，即“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在罗尔
斯理论的范围内工作，不然就要说个理由”。施特劳斯学派确实由布鲁姆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1975）上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即全盘否定罗尔斯，认为整部《正义论》建立在三大误解之上：误解
霍布士、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说；误解康德的道德哲学；更误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
布鲁姆的结论因此极为辛辣地说：《正义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其作者缺乏教育，即没有读好西方政治
哲学的传统！（该文的标题因此题为“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也因此，施特劳斯学派虽
然号称研究“政治哲学”，但却几乎完全不理会罗尔斯以来的整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他们确实
认为越新的理论就越无价值，因为各种新说无非就是时尚，而时尚就是不必读已经人人知道的东西。
他们因此好用“巨人与侏儒”的比喻，认为专注于经典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低好处是在标新立
异的年代可以心有所主，不会被时尚弄得七荤八素，而当代学术界那种人人标榜“原创性”的风气恰
恰注定只能是侏儒。由此，施特劳斯学派对不断翻新的各种当代理论都完全不屑一顾。 对于海德格尔
以后的西方思想界，施特劳斯本人唯一重视的只有一个远在巴黎的柯耶夫（Kojeve），并让其最得意
的弟子如票糧譟等到巴黎同时拜柯耶夫为师。这是因为施特劳斯认为柯耶夫最深刻地展示了西方“现
代性”的内在逻辑和最终结果。柯耶夫从黑格尔揭示的“主人－奴隶关系辩证法”入手，深刻指出现
代性的基本动力或逻辑是“争取承认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亦即今天甚为流行的所谓“承
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确切地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或道德正当性在于“奴隶”──
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
者的历史，这一历史最终指向于柯耶夫所谓“普世无差异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
）。但施特劳斯向他指出，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是可欲的吗？这样一种结果难道不是必然
会导致尼采早就预言的所谓“报废的人”（the last man）吗？因为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无
非意味着人世间以后将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没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没有优美与丑恶之分、没有深刻
与肤浅之分、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没有好诗与坏诗之分、没有经典著作与垃圾作品之分。一切都是
拉平的、平等的、因此最通俗、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最民主、最平等、最政治
正确。施特劳斯认为，正因为现代性具有这样一种把人类引向“报废的人”的逻辑，现代性实际意味
着整个人类的危机。虽然现代性建立在“低俗但稳靠”（low but solid）的基础上，并非没有其正当性
，但其“低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最大悖论，即现代性最初是要把人提到神的地位，结果却是把人降
低到了动物的地位。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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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
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柯耶
夫承认施特劳斯展示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最大视野，因此两人互视为最大敌手却终身为莫逆之友。 施特
劳斯弟子以后都居心叵测地高捧柯耶夫，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施特劳斯与柯耶夫的辩论正是“古今之
争”在最深刻意义上的重新展开（柯耶夫展示最彻底的现代性，而施特劳斯揭示最深刻的古典性），
而另一层潜台词则是要说：美国的后现代都是法国的舶来品，而法国的后现代说到底都来自于柯耶夫
，而他们自己与柯耶夫亦师亦友，因此对所谓后现代的问题早已洞若观火。这种说法诚然矫情，但也
并非全无道理。这首先是因为柯耶夫三十年代在巴黎高师开设的著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
被公认深刻影响了两代法国哲学（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哲学），尤其柯耶夫揭示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
体和历史主体实质上是“欲望主体”，从而使“欲望”成为整个法国后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此外，
尽管施特劳斯与柯耶夫在四十年代末的辩论当时完全没有引起注意，但他们辩论的基本问题──例如
“欲望及其满足”的问题，“承认的政治”、“全球化国家”，以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
、“哲学的终结”、以及“人的终结”或“人的非人化”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主流
自由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最近十年爆得大名的两本书──福山的《历
史的终结与报废的人》（1992）以及西方左翼最新最时髦的《帝国》（2000），实际都是在重述柯耶
夫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的问题。福山本是施特劳斯派弟子（布鲁姆的学生），只不过他在施
特劳斯与柯耶夫的辩论中更多采取柯耶夫的“现代”立场，因此他不但明言继承黑格尔－柯耶夫的问
题逻辑，而且他整本书其实就是用通俗的当代流行语言重新包装了柯耶夫。而《帝国》一书虽然不提
柯耶夫的名字，但他们所谓的至大无外的“帝国”恰恰就是柯耶夫早就勾勒出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
国家”，而他们与柯耶夫的谱系关系实际同样非常清楚，即来自法国后现代与柯耶夫的血缘关系（作
者之一哈特本是研究法国后现代特别是德勒兹的专家）。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本来自于对柯耶
夫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即在黑格尔－柯耶夫这种至大无外的“普世一体化国家”下如何可能逃逸、抵
制、反抗──德里达的“延异”和德勒兹的“游牧”等等都是这种无处可逃时怎么逃、打不过怎么打
的所谓“策略”（因此以后的后现代理论越来越象是毛主席著名的“游击战术”的文学理论版），而
《帝国》在这方面不过是加了一个新名词即所谓“杂多异质”（multitude）罢了。如果说福山象是帝
国总部的长官助理，报告天下太平，那么哈特等则象帝国下层的小科员，虚张声势地说“杂多异质”
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当然都是后话。 大多数西方学术界或知识界人士第一次听到施特劳斯的名字
大概已经要到1985年。是年5月《纽约书评》发表柏拉图专家布恩野的长文，全面否定施特劳斯的柏拉
图研究，文章题为“没有秘密的狮身人面像”（SphinxwithoutaSecret）,意思就是施特劳斯神神鬼鬼似
乎有什么微言大义，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西方主流学界第一次在具有广泛公共影响的知识界杂
志上正面挑战施特劳斯及其学派，而在此之前主流学界通常倾向以“沉默”来表示对施特劳斯的轻视
。此文的发表因此实际也恰恰表明，施特劳斯学派在学界的影响似乎已开始日益坐大，终于使主流学
界觉得不能再对施特劳斯学派置之不理。紧接着，美国纪念宪法二百周年，《纽约书评》又发表美国
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伍德（GordonWood）的长文,惊呼施特劳斯学派大规模侵入美国史的领域，他尤为
不解的是施特劳斯派的人大多不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在他认为是他专业领地的美国建国等问题上争
夺解释权，殊不知施特劳斯学派向来认为美国建国这样重大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伍德
在恼火之余不禁以主流学界代言人的口气说：“学术界对施特劳斯派有普遍的敌意和蔑视”（wide
spread hostility and contempt towards the Straussiansin academic circles）。确实，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主
流学界与施特劳斯学派之间已日益无法相互容忍，冲突终于在1987年全面爆发。是年施特劳斯学派掌
门人布鲁姆出版震撼全美国的《蔽塞的美国心智》一书，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当年儕蚾掛忮
堤拻坋勀聊的惊人记录，肮奀婓臟埮睿匙燮謗華腔藩笚釧种抎埤奻詢擔埤忑长湛珨爛眳壅，引发的各
种评论更是充斥于美国所有的报纸、杂志和电台电视，几乎将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拖入一场旷
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的激烈程度常被称为美国南北内战以来所仅见﹝由于布鲁姆此书的矛头几乎
指向整个美国学术界，导致主流学界几乎以一种“正邪大决战”的态势全力围剿布鲁姆和施特劳斯学
派。辩论的中心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美国大学生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布鲁
姆基本延续施特劳斯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对美国主流学术的批判，认为二战以后的美国高等教育盛
行的是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虚无主义的人文科学，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日益不知所谓。
该书的副标题因此题为。但布鲁姆从前的同班同学、深知施特劳斯派修辞方式的理查．罗蒂立即指出
，这个副标题的正确读法其实要反过来读，亦即布鲁姆说的其实是：“民主如何导致哲学的失败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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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学生不屑理会柏拉图”How democracy has failed philosophy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take
Platos seriously）。 罗蒂相当清楚，布鲁姆的中心论点实际就是施特劳斯早已指出的当代西方主流学术
是“民主的官方高级祭司”(the official high priests of democracy)，导致所谓“学术”其实日益成为推动
民主的“宣传”（propaganda）。罗蒂这篇题为“施特劳斯主义、民主、与布鲁姆”的文章因此认为
，施特劳斯主义是将哲学置于民主之上，一向喜欢将问题简明化的罗蒂随后就提出他著名的命题：“
民主对于哲学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在他看来进步学者就是要作民主
的吹鼓手，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另一位有名气的民主派政治学教授巴伯则认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
是要用“哲学家暴君”（Philosopher Despot）来取代美国民主政治，而布鲁姆的畅销书则是“哲学家
暴君”用来引诱美国人民的“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amost enticing,amost
subtle,amost learned,amost dangerous tract）。《纽约书评》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则由古典学养足以与布
鲁姆匹敌的著名自由派学者妮斯邦（Martha Nussbaum）操刀，该文标题日后几乎成为施特劳斯派的代
名词：“非民主的前景”。妮斯邦认为布鲁姆没有看到“哲学民主化的前景”，而她则力图证明早在
古希腊罗马时代许多伟大哲学家就已经认为“哲学”是普通人和大多数人都应该有“权利”学的。但
妮女士学问虽然好，要想证明古希腊罗马那样的“贵族社会”竟然已经有“哲学民主化”的思想，实
在也有点太天方夜谭，反让人觉得妮女士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否太病入骨髓，太美化古希腊罗马奴
隶制。事实上，古今中外提出“哲学民主化”的第一人当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但提
出“工农兵学哲学”的口号而且是在全中国的每一个农村和每一个工厂大规模实践了的，惜乎妮斯邦
没有想到应该先到中国来考察一下“哲学民主化”的经验。 布鲁姆尤其尖锐攻击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大
谈非西方文化的时髦即所谓“杂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认为这种“文化民主化”时髦其实
根本就没有向非西方文化学习之心，而只是把美国流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或
同性恋研究这类“政治正确的学术”输出到非西方国家，恰恰是一种“恩赐”心态，是一种“伪装的
新帝国主义”（adisguisedformofanewimperialism）和文化上的“美国和平队心态”
（thePeaceCorpmentality）。在他看来今日以“文化研究”为名研究非西方文化的学术工业越发达，所
有非西方文化也就越被加速美国化，结果只能是“杂多文化成为美国校园文化，而美国校园文化成为
全球知识分子文化”。不难想见布鲁姆这些尖锐的抨击是如何地犯众怒，如何地不符合西方主流学界
的“政治正确”标准，如何地不符合“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因此，他受到美国自由派民主派全球化
派主流学界潮水般的口诛笔伐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主流学界对布鲁姆和施特劳斯学派的评论都一反
西方学界的斯文俗套，连表面的客气话都不屑讲，都是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 施特劳斯学派
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引起西方主流学术界和知识界如此强的反弹，实际恰恰说明施特劳斯学派远非不
食人间烟火的学界怪胎，而是极为深刻地切入了当代世界最敏感的问题。事实上施特劳斯本人从来就
不是“学究”，他之强调“返回古典”本来就是一种最强烈的当代意识，他的中心问题历来是“现代
性问题”，亦即追问西方现代性究竟把西方带到何处去。施特劳斯思想及其学派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真正开始日益被人注意或批判，大体与两个背景有关，一是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自六十年代以来
的意识形态辩论在八十年代达到白日化;二是与此相关，美国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日益转到施特劳斯
历来关心的道德政治问题。因此，虽然布鲁姆引起的巨大争论首先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但
论争同时更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理论层面，两者纠缠在一起。我们以下试作一些疏理。 四、施特劳
斯、自由主义、后现代 就美国主流政治哲学领域而言，在罗尔斯1971年发表《正义论》后的最初阶段
，争论大多都围绕他的所谓“差异原则”，亦即主要是在与经济和分配领域有关的理论问题。但80年
代中期以后，经济和分配领域的讨论基本淡出，主流政治哲学领域的所有辩论几乎完全转到了所谓道
德文化问题上。这种转移与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论争的发展有相当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以罗
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
国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以来种族
、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简
言之，“国家”要在经济上进行合理干预，而在道德文化上绝对“中立”。这两个立场实际恰恰就是
罗尔斯从《正义论》（1971）到《政治的自由主义》（1993）的运动轨迹，这个轨迹非常清楚地反映
出当代美国政治对罗尔斯的直接影响，尽管罗尔斯是特别“学院派”的学者。罗尔斯的学生们，例如
批判施特劳斯颇力的霍尔姆斯（StephenHolmes）等，亦都是一方面继续全力辩护新政自由主义以来国
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同时则强烈主张道德文化生活上的“国家中立”。但是并非所有美国自由派
都同时支持上述两种立场。 另一方面，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最初本是作为对六十年代社会动荡反弹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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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的“道德文化保守派”，但以后在共和党政治下则与“市场放任主义”结合在一起，两者相当
矛盾。因此共和党内部政治的问题历来是如何将所谓“道德文化保守派”和“经济保守派”（实为经
济自由放任派）调和起来。美国保守主义迄今没有能产生一种理论，甚至也没有人作过努力，从理论
上将“市场自由放任”和“道德文化保守”调和起来，这两者因此只有政治策略上的调和。 以上经济
生活和道德文化领域的问题，在美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实组合得非常奇怪。如果我们将问题本身与
美国政治的特殊环境分离的话，其实会有非常不同的组合。例如完全可能出现以下两种结合： 1、双
重放任：亦即“市场自由放任”与“道德文化放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事实上这两者本来是可以甚
至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所谓“自由主义”。两者现在在美国一属于保守主义，一属于自由主义，完全是
美国特殊政治环境造成，并非理论上必然如此。事实上现在美国的新生保守派即已经试图将两者结合
在一起。例如所谓“泡泡族”（Bobos）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事实上这
两种思潮和观念往往最可能结合在一起成为诸多非西方国家的双重思想主流。 2、双重保守，亦即“
新政自由主义”的国家调节市场与“道德文化保守”同样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美国有相当
多的自由派支持“新政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却对所谓道德文化上的“中立主义”极有保留。例
如最早批评罗尔斯的桑德尔，在坚持“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上完全与罗尔斯等一致，但却对罗尔斯在
道德文化问题上的“自由”立场强烈批评。其他美国老牌的新政自由主义者例如著名史家施莱辛格等
更是典型的“经济新政自由主义”但在道德文化上持日益保守立场。而施特劳斯学派虽然在道德文化
问题上是自由派的最大对手，但布鲁姆等对罗斯福时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一向肯定。从理论上来说，经
济上的国家调节市场与道德文化上的保守立场并无矛盾，反而是美国目前这种道德文化保守与市场放
任经济组合在一起极不协调，这同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理所必然。 到八十年代中期，美
国政治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变化，即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美国则已经
成为处于守势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这意味两个并不相同的事情，即一方面是在经济上“市场自由放
任”压倒了主导美国将近六十年的“新政自由主义”，但另一方面，则是“道德文化保守主义”在美
国成为政治和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学院内特别名牌大学则往往不是主流）。施特劳斯学派到八
十年代逐渐成为与整个美国主流自由派学界分庭抗礼的学派，无庸讳言是与美国道德文化保守主义强
劲崛起有关的，但与市场自由放任派则毫无关系。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和分配领域的讨论基
本淡出，几乎所有辩论都完全集中在所谓道德文化问题上。罗尔斯本人从1985年开始连续发表多篇文
章集中辩护他的“权利优先于善”（thepriorityofrightoverthegood）的理论，并在1993年集为《政治的
自由主义》，但此书显然不可能获得当年《正义论》那样的影响和地位。事实上美国自由主义不但在
在经济问题上处于守势，而且在道德文化上也只在学院内仍占上风，但在社会上则同样处于守势。虽
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作为一种学院论述的理论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层面，但这两者在
美国历来紧密相连，只不过在学院内自由派的势力比较大而已。学院派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末以来的
论述不免被保守派戏称为“自由主义的补课”，即补“道德问题”的课，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著作全都在讨论道德问题，例如“自由主义与道德生活”，“自由主义与善”，“自由主
义的德性”，不然就是检讨为什么现在美国人对历来主导的自由主义有那么多“不满”，等等。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论述一方面集中在道德文化问题上，同时在这方
面多少都有某种“自我辩护”的味道，辩护“自由主义并没有忽视道德生活”，辩护“自由主义并不
是只讲权利不讲善”，辩护“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讲德性”，等等。但这当然暴露出自由主义从前确实
比较忽视这些问题，否则就没有必要现在说这么多辩护性的话了（保守主义就从来不需要辩护不讲“
德性”）。不管怎样，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国似乎突然成了一个特别“尊德性”的国家，例如有影响的
“美国政治法律哲学学会”的年刊（Nomos）1992年卷即以《德性》为主题，各种“德性伦理学”发
展更是迅速。中心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与“德性”（virtue）的关系以及所谓“权利与善”何者优先等等
。 但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正是施特劳斯一生思考的主要问题。如果说罗尔斯现在的中心论点是“权
利优先于善”，那么施特劳斯的基本立场正是“善先于权利”。更确切地说，施特劳斯所谓“古今之
争”的问题之一就是检讨从古典政治哲学的“善先于权利”如何转变到近代西方霍布士以来“权利先
于善”的问题。他在三十年代发表的《霍布士的政治哲学》，以及五十年代初发表的《自然正义与历
史》中，对霍布士以来西方近代“自然权利”说或“天赋人权”说的批评，事实上早已提出了桑德尔
和麦金太尔等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因为他对霍布士等“天赋权利”说的批判实际就是批
判后来罗尔斯等主张的“权利对于善的优先性”，就是在批判今天所谓“权利本位的自由主义”
（rights-basedLiberalism）。施特劳斯弟子、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佛尔丁曾相当准确地指出，近世以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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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道德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演变轨迹是从所谓“自然法”（naturallaw）转为“自然权利”
（naturalrights），而在“自然”这个词贬值以后，所谓“自然权利”就变成了“人的权利”
（humanrights）即今天所谓“人权”。但施特劳斯认为这一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
权利”的转变过程，就是西方走向虚无主义的过程，因为他认为主张“权利先于善”就是否认有真正
的善，即否认“自然正确”或“自然正义”。事实上《自然正义与历史》第一章开始与全书结尾就是
谈的这个问题。我们前面曾说他这本书的开始是接着结尾来的，因此让我们先看结尾部分，这部分是
讨论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施特劳斯指出，柏克承认政治社会的目的是要保护人的权利，特别是追
求幸福的权利。但柏克强调幸福的追求只有通过“德性”（virtue），亦即通过“德性强加给激情的制
约”。如果说康德把道德意志作为第一位的话，那么柏克则强调人的意志必须永远置于理性、审慎和
德性的统治之下。因此柏克认为政府的基础并不在“虚幻的人权”（imaginatyrightsofmen）,而在“尊
奉义务”。施特劳斯认为，柏克事实上在许多地方都已经与古典传统背道而驰，但尽管如此，柏克毕
竟还是深受古典精神影响而不会把个体和权利置于“德性”之上。 但是施特劳斯指出，这种“德性”
在权利之上的观念到20世纪就被完全颠倒了。他在全书第一章开头的论述几乎已经将罗尔斯等后来的
立场表述得一清二楚。他说20世纪的“大方的自由派”（generousliberals）认为，由于人不能获得关于
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真正知识（genuineknowledgeofwhatisintrinsicallygoodorright），因此必须对所有关
于“好或对”的意见给予宽容，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样好同样值得尊重的。“自由主
义的相对主义(liberalrelativism)之根源在于只讲宽容的天赋权利传统，亦即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权利去
追求他自己理解的幸福”。这自然正是穆勒在《论自由》中首先奠定而今天罗尔斯等继续开展的自由
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施特劳斯则强调，“在尊重差异性和个别性(diversityandindividuality)与承认自然正
确之间是有张力的”，因为“当代对自然正确的拒绝就导致虚无主义而且就等同于虚无主义。” 施特
劳斯关于德性问题的中心论点是：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更服从于理论德性（作为人
的目的或人的灵魂之完善），但现代政治哲学从马基亚维里开始则将德性服从于政治（看成只是政治
上有用的德性），并且使哲学变成服务于人类现实需要的手段，降低了人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之所
以特别强调马基亚维里是现代性之父，是因为马基亚维里颠倒基督教自奥古斯定以来的基本等级秩序
而特别可以让人看清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就基督教传统而言，奥古斯定的《上帝之城》本带有某种申
辩的性质。如奥古斯定自己明言，此书是因为罗马陷落后人们普遍指责这是因为基督教败坏了罗马公
民道德所导致，因此他要为基督教在罗马公民面前辩护，他首先要强调罗马之败落是罗马自身的败坏
所导致，而不是因为基督教，他甚至要强调基督徒才是最好的罗马公民，因为基督徒最不败坏，最有
服从的美德。但如此一来自然引出一个危险问题，即是否基督徒的首要责任就是作罗马或任何政体的
一个好公民？奥古斯定当然要断然否定这一点，因此他必须接着长篇大论地论证作一个好基督徒绝对
高于作任何好公民，因为上帝之城绝对高于任何公民政治。而马基亚维里之所以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性
之父，恰恰就在于他根本性地颠倒了奥古斯定的秩序，亦即强调“好公民”的问题绝对高于好基督徒
的问题（爱你的城邦高于爱你的灵魂）。施特劳斯指出虽然自由主义通常不承认马基亚维里是他们先
驱，但实际上自由主义正是延着马基亚维里的基本路线，把好公民的问题变成绝对第一位的问题，而
把好基督徒或好人的问题都变成只是私人领域之事。所谓权利在先，正义第一，都是要寻求规定好公
民的公共标准，而为了达成这个公共标准，首先就必须把任何宗教道德的“好”的标准打入私人领域
。就此而言，罗尔斯等所谓的“权利先于善”，恰恰正是以更彻底的方式规定了马基亚维里“好公民
问题是最高问题”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的吊诡就在于，它认为最高的善或至善就是把所有的善的标
准都放到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在这私人领域，基督教的善、犹太教的善，伊斯兰的善，儒家的
善都是“好”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它们都不是“好公民”的标准，好公民的标准是独立于所有这
些善的“权利”、正义等等。事实上自由主义几乎必然地走向“惟法律主义”，罗尔斯常引用西季维
克说近世西方的伦理学概念是“准司法或法律主义的”（quasi-juralorlegalistic），正是这个意思。自由
主义说这是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因为它能公平对待所有的善，所有的道德主张，因而最高的道德
就是不必裁判谁家的道德是好的，亦即摆脱一切道德纷争。自由主义宣称其目的是一视同仁地尊重所
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但其结果实际则是使得所有宗教、种族、性别、
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了意义，都不重要了，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都只有私人领域的意义，并不
具有公共意义。这在施特劳斯看来，当然正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 诚然，今日自由主义所谓
的&quot;权利先于善&quot;，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完全无视善，而是说自由主义认为人类世界呈现伯
林所谓的价值多元即各种善的看法彼此冲突而且不可能调和。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发现或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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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quot;权利&quot;不以任何一家的善观念出发，却能平等对待所有相冲突的善观念。如此一来，自
然立即出来一个问题：这套不以任何善观念为基础的&quot;权利&quot;其本身的基础究竟何在？康德
以前的回答可以说是各种形态的&quot;自然法&quot;，但康德彻底颠覆了自然法，将自然法贬为只能
决定人的情绪欲望的外在必然性领域，而绝不能决定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康德以及今日自由主义的回
答实际就是这&quot;权利&quot;的最终基础来自于&quot;自由&quot;。因此权利法律正义不能立足于任
何善或幸福生活的观念，而只能完全从&quot;自由&quot;观念抽出来。 但这里所谓&quot;自由&quot;实
在非常诡异。就其第一层意义而言，这里的自由不过是同义反复，亦即自由就是指主体有能力“摆脱
”（freedomfrom）任何特定善观念的支配，亦即一个自由人的自由标志首先就在于他不受任何特定族
群宗教的善观念支配，所以是自由的。但试问这个不属于任何宗教种族历史文化的彻底的&quot;自由
人&quot;接下去干什么呢？康德说这自由人会给自己&quot;立法&quot;，他说有选择自由的人必然首先
选择一种&quot;有法&quot;而不是&quot;无法&quot;（lawless）的状态，而这法必然归结为他所
谓&quot;道德法&quot;，即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等等。同样，罗尔斯说，这自由人亦即经过&quot;无知
之幕&quot;过滤掉了一切历史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性别的各种偶性之后剩下来的&quot;光秃秃的个
人&quot;必然会首先选择他所谓&quot;正义的两个原则&quot;。可是何以见得呢？西季威克已经指出，
康德没有意识到他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亦即一种意义的“自由”就是主体独立于欲望的
控制等等，另一层意义的“自由”则是去“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从第一层的自由推断不出有
这样“自由”的人一定选择“作善”。罗尔斯特别引用了西季威克的这个批评，认为西季威克对康德
的批评是决定性的。但罗尔斯认为他自己的“原初状态”解决了康德似乎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似
乎看不出罗尔斯在什么意义上比康德解决得好，因为他说在“原初状态”中的当事者有绝对的自由来
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事，但他们会觉得最符合他们的是选择作一个与大家“平等”的成员。可是罗尔
斯这个说法似乎实在很薄弱。何以见得有绝对自由的人一定会选择有法而不是无法？何以见得这个彻
底自由的人一定选择把人当目的，却不会选择偏偏把人当手段？何以见得这个被无知之幕搞得连自己
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的自由人一定会选择&quot;正义原则&quot;而不是偏偏选择弱肉强食呢？ 我们在
这里实际可以立即看出从康德的“自由”到福科和德勒兹等人的“自由”线索了。可以说福科等人是
将康德的第一层意义上的&quot;自由&quot;更加激进化绝对化，同时却根本否定了康德第二层意义上
的&quot;自由&quot;。在福科等看来有选择自由的人选择的绝不是&quot;权利&quot;，而是&quot;权
力&quot;，选择的绝非正义，而是统治。因此任何以普遍立法名义开展出来的权利或正义只能是掩饰
压迫和非正义，因此自由的唯一可能就是彻底坚持第一层意义上的&quot;自由&quot;，即彻底地“独
立”于任何肯定性的法律或正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对自由的压迫。福科在评康德“什么
是启蒙”的著名文章中将自己与康德哲学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事实上福科作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第
二论文就是翻译康德的《人类学》，康德哲学因此本是福科的基本学术背景）。他说康德一方面主张
启蒙、批判、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先划定一个范围，规定在哪些方面“理性的使用”是“正当
的”（legitimate），哪些则是“不正当的”（illegitimate），生怕出现“越轨”（transgression），但在
福科看来，今天的“批判”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越轨”。福科的“人文科学考古学”首先就瓦解了康
德的“先验主体”，康德以普遍性为前提的立法主体在福科那里是不堪一击的。福科等人的自由因此
自然要比康德罗尔斯的自由更是彻底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冲决一切网罗的自由。因为在康德罗尔斯
那里中心问题毕竟是自由如何通过自我立法来限制自由的问题，而福科等则去掉了这一自我立法的要
求，而只强调自由作为一种彻底的否定一切的动力机制（libido）。为了这种彻底的自由，不但必须否
定一切族群、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社群、家庭、婚姻以致性别（他们和自由主义一样认为所有
这些都只是偶性）对个人的牢笼，而且还必须不断否定个人本身，因为个人本身就是分裂的（德勒兹
的所谓Schizophrenia），这个分裂可以说就是因为个人只有一半要自由，另一半则总是希求肯定性的
建制。因此福科赞扬德勒兹的《反奥狄浦斯》是&quot;非法西斯生活的导言&quot;。确实，那本书将
否定性的自由推到了最大的极限，而绝对地否定任何一点肯定性建制。那就是不能有一分一妙
的&quot;定居&quot;，而必须&quot;游牧&quot;，不要说定居，就是连阵地战都不能打，而必须坚持打
游击战，总之必须作一个彻底的&quot;游牧人&quot;。不太歪曲地说，福科和德勒兹等人恰恰认为真
正的自由人应该选择的不是&quot;有法&quot;而是&quot;无法&quot;，如果康德认为选择有法是自由人
的道德义务，那么福科等恰恰认为选择&quot;无法&quot;才是自由人的道德义务，因为自启蒙以来的
一切以自由为名的“立法”在福科看来当然都只是在营造各种&quot;监狱&quot;。 福科和德勒兹等虽
然激进，但确实极大地扩张了自由的论域，尤其是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可能危害自由的层面的认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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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流自由主义近三十年来的主要用力实际上是力图最大程度地包容吸纳福科等激进自由派提出的问
题，从而在实际上是大大扩张了自由的范围（例如同性恋的自由，病人的自由，自杀的自由，更不必
说女性的自由，少数族的自由等等）。就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补充发展而言，事实上不可否认福科等左
翼激进派的贡献甚大。在美国，自由主义与激进派的共同基础因此可以说远远大于自由主义与保守派
例如施特劳斯派的共同性，这是因为自由主义与激进派都共同承认上面所说那层康德第一层意义上
的&quot;自由&quot;，都强调赤裸裸的个人是最根本出发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激进派毕竟有其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在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关切毕竟并不单纯在于自由的个人，而更多在于这些自由的个
人如何能组成自由社会和自由国家。而激进派在西方激进政治基本失败以后，事实上把社会国家及其
法律、制度、思想、学校等等都看成是先天的恶，因此基本上只关注自由个人，只关心这些自由个人
如何否定、挣脱、消解、打破各种宰制。他们最多关心一点所谓弱势团体，这种关心也未必是在这些
弱势团体本身，而更多是为了表达他们反社会控制、反国家机器的理论而已。从道德政治哲学的理论
上讲，两者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必须强调前述康德意义上的两种自由，这两种自由缺一不可，第一
种自由使得自由主义可以抽取出它需要的最基本要素即赤裸裸的个体，不受任何外在必然性支配，而
是绝对自主或自律（autonomy）；第二种自由即选择立法或选择正义的自由则保证这赤裸裸的个人不
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野兽，是能为自己立道德法来约束自己，从而对自己和他人都能负道德责任的道德
个体。反过来，激进自由派则基本只讲第一种自由，不谈甚至反对第二种自由。这里自由主义是要先
把人变成赤裸裸的孤立的个体，然后再考虑如何把这些个体组织到一个政治社会里。可是对于激进自
由派或后现代自由派而言，既然已经是孤立个体，为何还要再加入任何政治社会？从前左翼运动还可
以有统一意识形态把大家组织成一个政党之类的，但现在后现代左翼对“权力”和控制的极端敏感和
警惕，已经使得这样的政治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某个“特定时刻”到来时大家一起喊个口号，发个
宣言，然后赶紧各自分开，因为否则必然要有“权力”和宰制问题出来。这是为什么现在左翼只能是
一个学院里的东西。 施特劳斯抓住的正是这个自由主义与后现代共同的东西，即康德意义上这个自主
自足的“自由”。在他看来，这个“自由”正是“虚无主义”（Nihilism）的问题。因为这个自主自足
的自由实际先把人连根翻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虽然施特劳斯并没有
活着看到&quot;后现代&quot;的流行，但在他那里所谓后现代当然只不过是现代的充分展现而已。用
他的语言，就是现代性的第二波（卢梭康德）必然导向第三波（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特点实
际就在于他把自由主义和激进派基本看成是同根生，因此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等同于他对后现代的批
判，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他那里批判后现代就必须批判自由主义本身，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和现代性
的内在逻辑必然导向这种走向亦即必然是&quot;后现代&quot;的展开。确实可以说施特劳斯早预见了
日后所谓“后现代”的巨浪洪波。纯粹就思想的逻辑而言，施特劳斯在四十年代后期就把握住这一从
自由主义到后现代的内在关联，确实非同凡响，这当然主要来自于他对尼采海德格尔哲学的透彻理解
。 施特劳斯会首先承认康德所说的这种否定的自由确实是人可能达到的一种状态，但他会立即强调这
绝不是象康德所预设的那样是所有人的潜能，在他看来这种彻底的自由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甚
至也不是大多数人所欲求，因为大多数人追求的事实上是肯定的建制。奠定自由的途径因此绝不能象
康德罗尔斯那样先把所有人都提升到&quot;绝对自由&quot;的状态，这等于把所有人都连根拔起，等
于必须以&quot;虚无主义&quot;才能奠定政治社会根基，结果只可能是彻底动摇政治社会的根基。而
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现代性的最大危险所在。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全部问题，在于类
似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抹煞了哲学家的自由与普通人的自由的区别，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哲学家所欲也就
是全人类所欲。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西方文明的危机”来自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衰落，更
确切地说，来自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而“现代性的危机首先是现代政治
哲学的危机”。因此他一生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所有这些说法无疑都有点奇怪。我们现
在不能不问，施特劳斯所谓“政治哲学”到底是什么？或，到底什么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 五、
政治、哲学、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个含混的名词，因为“政治”和“哲学”这些字眼的含义在今
天都歧义丛生。今天当然有无数多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治哲学都并不
事先告诉读者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为什么要政治哲学。笼统而言大多数所谓政治哲学大概是用某种
哲学的方法来谈某些政治的问题，而比较更雄心勃勃的政治哲学则大概企图用某种系统的哲学方法来
构造一个政治的系统。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的政治哲学都没有首先严肃地追问，政治和哲学到底
是什么关系？在他看来大多数所谓政治哲学甚至从未首先追问到底“什么是政治的?”(
“whatispolitical?”)，更从未反思所谓“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事实上这样的政治哲学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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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假思索地以为自己的研究是“价值中立”的，实际却恰恰拒绝把自己的诸多“预设”(assumptions)
带进问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必须首先对“哲学”本身加以质疑，必须对各种预设本身进行盘问
。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先追问这些问题，那就是缺乏自我批判，缺乏对自身活动的深刻反思，是把太多
未经考察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带进了自己的研究，等于事先预设了太多未必成立的前提。施特劳斯政治
哲学不同于几乎所有其它政治哲学之处或许就在于，他坚持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就是要检讨哲
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因此他最早曾将他的“政治哲学”称为是一种“哲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philosopy）的研究。正是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他返回到古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即返回西方哲学
的源头，以图重新检讨哲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活动，以及政治哲学为什么必要。但这里首先需要强调
，所谓&quot;苏格拉底问题&quot;并不是施特劳斯的原初出发点，恰如“前苏格拉底问题”也并不是
海德格尔的原初问题意识一样。他们都是从某种先行问题出发而回过去重新检查传统，这个出发点是
现代性的问题。这从施特劳斯的思想著述过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即他是倒着从现代走回古典的。他
前期和中期的著作主要都是处理现代传统（斯宾诺莎、霍布士、洛克、卢梭到马基亚维里，即使他的
犹太传统研究也是倒着从当代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柯亨到近代早期的斯宾诺莎，再到中世纪犹太大哲
迈蒙尼德和阿拉伯大哲法拉比）。他真正全力投入&quot;苏格拉底问题&quot;研究事实上已是在他生
命的最后十年。这最后十年他接连出版了《城邦与人》（1964），《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966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论述：释〈家政篇〉》（1970），《色诺芬的苏格拉底》（1972），以及临
终前完成死后出版的《柏拉图〈法篇〉的言与行》（1975）。但我们必须强调所有这些都不是为古典
而古典的研究，而是从他的“现代性问题”出发的。 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基本看法以及他关于“古
典政治哲学”问题的提出，实际隐含着他对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看法，即他认为西方哲学
自近代以来是一个日益走火入魔（Philosophygonemad）的过程，亦即现代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拒绝了
“古典政治哲学”的自我认识（“哲学只是认识世界，不是改造世界”），而狂妄地以为整个世界可
以而且必须按照“哲学”来改造。所谓“从前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现代的哲学则要改造世界”这
个著名的表述并不只是某些个别思想家的自大，而是贯穿整个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基本抱负和自
觉使命。由此，西方近世以来的“哲人”不但“真诚”地追求真理，同时更“真诚”地要最彻底地按
照哲学看到的真理来全面改造不符合真理的整个世界。其结果就是“哲学”不断批判不符合真理的“
政治”，导致的是“政治”的日益走火入魔（不断革命），以及“哲学”本身的日益走火入魔（不断
“批判”）。施特劳斯认为这导致现代性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政治的哲学化”，另一方
面则恰恰是“哲学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philosophy）。所谓“政治的哲学化”是因为现代政治
似乎必须从“哲学”的学说和主义出发才能奠定自己的正当性，这是以往的政治从来没有的。以往的
政治都以道德、习俗和宗教为基础，从来没有象现代政治这样地要求理性化、知性化、哲学化。而“
哲学的政治化”则是因为哲学从以往主要作为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
和工具，实现了现代哲人培根主张的“知识是权力”，因此哲学从来没有如此地公共化、大众化、通
俗化，这表明哲学在现代西方“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这种特点实际意味
着政治和哲学的双重扭曲，即政治被哲学所扭曲，而哲学又被政治所扭曲。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
出发点，可以说就是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来克制&quot;哲学&quot;的走火入魔，从而防止“政治”的走
火入魔。这个出路，他认为就在返回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起点，因为他认为深入的研究可
以发现，古典&quot;政治哲学&quot;的起源原本就是为了克制&quot;哲学&quot;的走火入魔，以维护政
治社会的稳定。在他看来这也就是所谓从“前苏格拉底哲学”转变到“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真正含
义所在。换言之，苏格拉底之所以将“古典哲学”引向“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向，以及苏格拉底本人
之所以从“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就是因为意识到，“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具有“癫狂性
”(madness)，这是因为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必须要求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必须要求
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所制约，不受任何法律宗教所控制，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政治社会不相容的
：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要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
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正因为如此，苏
格拉底把他自己的&quot;转向&quot;──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看成是从神志癫狂“转向或
返回神志正常（sanity），亦即返回常识”。换言之，哲学下降为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就在于防止哲学
的走火入魔，或防止“苏格拉底本人的走火入魔”，因为苏格拉底在成为&quot;政治哲人&quot;之前
首先是“哲人”。因此，由苏格拉底带来的这个转变，亦即由&quot;前苏格拉底哲学&quot;转向&quot;
苏格拉底政治哲学&quot;，其意义在苏格拉底自己看来意味着&quot;从以往哲人的癫狂(madness)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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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sobriety)与温良(moderation)。&quot;施特劳斯接着说，&quot;苏格拉底与他前辈哲人的不同在于
，苏格拉底没有把智慧与温良分开。用今天的话来说，苏格拉底的这个转变可以说是返回常识，或返
回常识的世界&quot;。 但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之返回常识世界，返回“清明”和“温良”，
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性质，而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之为哲学永远都是癫狂的、颠覆性的
知性活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因为“温良不是思想的美德，柏拉图把哲学比作癫狂，正是清明和温良
的反面；思想必然要求的不是温良，而是无畏，伤风败俗在所不顾。但温良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
”换言之，“政治哲人”在“思想”方面与“哲人”一样“癫狂”，但在言论表达尤其在写作上却变
得无比的谨慎小心。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提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发现”，即发现了他所谓“一种
被遗忘的写作方式”。这里所谓“被遗忘”就是被“现代人”所遗忘，但据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和
色诺芬开始，古典政治哲人都懂得使用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apeculiarmannerofwriting），这就是同一
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thesociallyusefulteaching），即所谓“俗白教导”（theexotericteaching）；另一套则是政治上有忌讳而
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thetrueteaching），即所谓“隐讳教导”（theesotericteaching）。“俗白
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轻易读懂的，而“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
文本才能领会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
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
“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
“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追求“
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
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
社会。施特劳斯日后说，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表达为一个三段论： “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但意见
却是政治社会或城邦的要素，因此哲学具有颠覆性，也因此哲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改善而非
颠覆政治社会。换言之，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mania），但哲人之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
温良（sophrosyne）。哲学本身是超政治、超宗教、超道德的，但政治社会却永远是而且应该是道德
的宗教的。” 简言之，哲学作为纯粹的知性活动是非道德、非宗教或尼采所谓“超越善与恶”的，但
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则离不开一套善恶标准即道德，这种道德在西方又以宗教为保证，因此“
哲学”与“政治”（道德、宗教）从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由于“并非所有人都是或都可以成为哲人
”，如果“非哲学的多数人”（theunphilosophicmultitude）都认为道德宗教是骗人的或只是鸦片，那
么政治社会就必然瓦解（但革命后的新政治社会仍然必须打造一套新的“公民宗教”来维持新社会）
。在施特劳斯看来，所谓“古今之争”的全部问题，实际即在于现代“哲人”拒绝了古代“政治哲人
”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刻认识，亦即现代“哲人们”日益坚定地相信，可以用哲学的“知
识”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如果古典政治哲人所谓“俗白教导”按伯拉图的说法是某种“高贵的
谎言”（noblelie），那么现代哲人则决心要以“知性的真诚”（intellectualprobity）来取代“高贵的谎
言”，使“真理”大白于天下（启蒙）。由此，“俗白写作”这种古典政治哲学的写作方式被拒绝而
且最后被“遗忘”，而以返回“常识世界”的“清明和温良”来克制“哲学走火入魔”的古典政治哲
学终于衰亡，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由此走上不断“走火入魔”的不归路。施特劳斯由此认为现代性的
问题首先是“现代政治哲学”反叛“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以“知性的真诚”取代“
高贵的谎言”。由于“知性”本身是“非道德的”，因此毫不奇怪，现代性的开端首先是马基亚维里
的“非道德的政治观”（马基亚维里主义），继之演变为康德的“非道德的历史观”，最后是尼采的
“超越善与恶”的个体人生观和韦伯的“非道德的社会观”（社会理性化）双峰对峙，到海德格尔则
终于点破：现代性下“伦理是不可能的”。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因此首先来自于他力图对抗现
代&quot;哲学&quot;基本走向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在他第一部著作《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1930）中已经出现。他在那里说，斯宾诺莎的名著《神学政治论》是斯宾诺莎对“哲学”的准备或
“引导”亦即其“政治哲学”，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则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后者是在前者清
理好的基地上来开展的。确切地说，《神学政治论》清理了人间的所有“意见”即道德偏见和宗教偏
见，将“人”解放为所谓“自由人”即摆脱了（freefrom）所有道德偏见和宗教信仰的“真人”，而《
伦理学》则正是以这一结果为出发点，即设想完全以这种“自由真人”为基础来安排一个全新的“美
丽新世界”。反过来也可以说，《伦理学》即“哲学”是真正的出发点，斯宾诺莎是从这一“真正哲
学”设想的“自由真人世界”的立场来批判一切“神学政治”。这不消说正是整个西方近世哲学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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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罗尔斯等的最基本共同点，亦即贬低和怀疑所谓“前科学世界”即常识世界。笛卡尔所谓“我思故
我在”以及所谓以“普遍的怀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无非是对“前科学世界”的普遍怀疑并以最彻
底的方式与之断裂。康德道德哲学首先设定一个只有“自由意志”而绝对不依赖经验世界的先验道德
主体，都是为了保证一个所谓“自由真人”的出发点。这里可以很容易指出，罗尔斯式政治哲学事实
上都是相当于斯宾诺莎《伦理学》层面上的工作，罗尔斯《正义论》设计的所谓“原初立场”
（theoriginalposition）和“无知之幕”（theveilofignorance）同样是为了要把“常识世界”先放到括弧
里，以便保证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当事者”是没有宗教偏见、没有种族偏见，也没有性别偏见的
“自由真人”，这样“正义社会”才有可能。 施特劳斯所谓“政治哲学”的意图恰恰与斯宾诺莎及整
个现代传统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斯宾诺莎等政治哲学的目的是要把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到“哲学
”这“真理或光明世界”，那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第一步恰恰是要重新把人首先从这所谓的
“真理和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即引回到原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这看起来似
乎非常奇怪，施特劳斯本人不是也常常说哲学就是把人从意见引向真理吗？为什么他不跟着斯宾诺莎
等人一起沿着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方向，把可怜的人从意见偏见世界（政治）引向真理和光明世界
（哲学），却要反过来把人从被“科学的光芒”照亮的真理世界重新引回到“意见世界”即政治世界
呢？这是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在现代这种“科学的政治理解”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
政治”是可以“取消”或“消亡”的。如他在《自然正义与历史》中所指出，从霍布士开始现代政治
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非政治的”的动物。正因为政治及其道德和宗教历来是引起
无穷纠纷的领域，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指向实际就是希望以“哲学和科学”最终取消“政治社
会”，终止“战争”，走向“永久和平”，最后达到“普世社会”（auniversalsociety）或“普世国家
”（auniversalstate）。在施特劳斯的用语里，“政治社会”因此是相对于“普世社会”而言的，政治
社会是特殊的特定的社会，例如雅典、罗马、美国、中国，普世社会则是消除了所有特殊社会之差别
的无冲突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哲学”乃以“政治社会”的存在为前
提，但普世社会则以“政治社会”的消失为前提，因此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前提就是：如果这种
“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是可能的，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不可能的。他因此曾将他的全部思想或
他认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思想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如下： 1、 “普世一体化国家
”(theunivresalandhomogeneousstate)是不可能的； 2、 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
会”（aclosedsociety）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 3、 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社会或任何将来会出
现的“政治社会”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
取代，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 4、 政治社会这种立足于“意见”
的特性因此对“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责任（如果普世理性社会是可能的，这种责任就是不
必要的了）； 5、 哲人的写作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俗白和隐讳的写作”）。 反过来，则
我们或许也就可以将“现代性”或现代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表述如下： 1、 “普世一体化
国家”是可能的； 2、 因此现代政治社会不再是特殊的，不再是“封闭的社会”，而已经成了“开放
社会（opensociety），因为现代人已经走出了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 3、现代社会以及任何将来会
出现的社会都必然立足于“知识“，不再立足于“意见”；因此任何现代社会都是理性社会因此是普
遍主义的，只有那些还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仍然是特殊的和特殊主义的社会； 4、 现代社会这种立
足于“知识”的特性因此使“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不必再有任何“隐讳”；相反，哲人们应该大
力宣传“知识”，普及“知识”； 5、哲人因此不再需要“写作的艺术”。 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
是多么地“反动”，多么地与“现代社会”和“现代观念”不相容。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表明所
谓“普世社会“和”开放社会“云云正就是现代人的“意见”，而且是神圣不可怀疑的“意见”，任
何人如果触动这个“现代权威意见”，顿时就将不容于“现代社会”，不容于“文明世界”，顿时就
将被看成是“反动”，是“异端”，甚至被看成是“怪胎”。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人的这种“神圣
意见”渗透于一切当代学术之中，如果说在早期现代哲学例如康德那里，仍然需要一个“历史哲学”
的构想和漫长过程来达到这个普世社会的“美丽新世界”，那么在“历史哲学”破产以后，这种所谓
的“对政治的科学理解”就采取了更流行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即所谓“事实与价值之区分”：社会
科学家相信现代社会必须以所谓“对政治的科学理解”亦即“知识”来取代普通公民们对政治的理解
即“意见”，由此，公民们所必然具有的价值取向和偏见必须被所谓无偏见无价值预设的社会科学所
代替。在施特劳斯看来，从西方近代哲学和政治哲学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这种所谓“对政治的科学理解
”，实际都是一种对政治的“非政治的”理解，即对政治之为政治的扭曲，因为这种所谓“科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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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都隐含着与“前科学的理解”（pre-scientificunderstanding）之断裂。施特劳斯强调，古典政治哲
学恰恰是以“前科学”的政治理解出发，即从公民和政治家对政治的理解出发的，这正是古典政治哲
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不同所在。因此，返回“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步就在于要象古典政治哲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用“前科学”的眼光即公民和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政治，而不是象现代哲学
和社会科学那样用所谓“中立的观察家的政治科学的眼光”观察政治。施特劳斯以后反反覆覆强调，
政治哲学首先必须以现象学的方式还原到“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政治世界”，而不能从现代以
来建构起来的所谓“哲学的、科学的、理论的政治理解”出发，指的都是必须首先回到赤裸裸政治世
界的问题。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因此虽然强调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却绝非是主张逃离“政治”而
走向“哲学”。恰恰相反，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首先是返回政治世界，即返回“前哲学、前
科学、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世界”。在他看来政治和哲学在现代已经结成了一个连环套，现代性的
诡异就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把所有人都提到“哲学”的高度，结果却是“
哲学”本身被“政治化”而变成了“公民宗教”，而“政治”则反过来被“哲学化“而成了所谓“科
学的政治理解”。“政治”本身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了，政治的真面貌被“哲学、科学、理论”包
了起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最奇特的地方因此就在于，如果现代即自由主义“政治”或左翼政治
以自由主义的“哲学”或左翼“哲学”为前提，那么施特劳斯的“哲学”却必须以施特劳斯的“政治
”为前提！换言之，要使“哲学去政治化”，必须先使“政治去哲学化”。因此，施特劳斯的“政治
哲学”必须包括两个层面或步骤，即第一要把政治还原到“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
世界”，然后才可能使哲学回到“纯粹哲学、纯粹科学、纯粹理论”的园地。他在其第二本著作《哲
学与法》（1935）中因此提出他著名的所谓“第一洞穴”和“第二洞穴”的说法，基本已经预示了他
后来一生的路向，即认为，第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只有从柏拉图的“第一层的自然洞穴”（意
见世界，政治社会）出发向上走才可能，但第二，启蒙以来的哲学已经推倒了这个“自然洞穴”，把
人送到了更下面的“第二层非自然洞穴”（号称的科学世界），在这第二层洞穴已经没有“哲学”的
可能性。唯一可作的只有首先从第二层的非自然洞穴返回第一层的自然洞穴，而这个返回只有借助于
他所谓“政治哲学史”的诠释才能展示出来，亦即只有通过艰苦的诠释工作使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重
新为人所认识才可能。可以说，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试图首先从第二洞穴（科学化
的以“真人”为预设的普世大同世界）走回第一洞穴（前科学的以“常人”为预设的特殊政治世界）
。恰如胡塞尔一生都在写现象学的“导引”或“前奏”，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走向语言的途中”，施
特劳斯一生都在“走向政治的途中”。 施特劳斯这一强调“返回前科学、前哲学、前理论的政治世界
”的政治哲学，诚然与他的现象学背景有关。如他自己后来所回忆，他青年时代作胡塞尔助手时印象
最深的是胡塞尔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他说明胡塞尔现象学与新康德哲学马堡学派的区别是：“马堡学
派的工作是从房顶开始，我则从地基开始。”不过在后来海德格尔反叛胡塞尔的革命中，施特劳斯自
然站在海德格尔一边，亦即他们都反对胡塞尔将现象学还原的目标指向意识结构分析从而重新落入笛
卡尔康德范畴。胡塞尔晚年虽然也谈“前科学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但他的关注却仍然是如何结构“
科学”或理论。这在施特劳斯看来仍然没有真正“面对事实本身”，没有真正返回到“前科学前理论
的生活世界”，惟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特别是其第一部分的“在世界中存在”或“在世结构”
的分析真正展开了这“前科学、前理论、前哲学”的世界。但施特劳斯则显然进一步认为，“此在”
首先是“政治的此在”，此在“在世”因此首先是“在政治世界之中”即在特殊的“政治社会之中”
；而“在世结构”特别是其中“闲谈”、“常人”以及“沉沦”等所谓“非本真世界”，正是施特劳
斯的“前科学的政治世界”即柏拉图“第一洞穴”的“意见”世界；海德格尔所谓“闲谈”在施特劳
斯看来也就不是随随便便的“闲谈”，而就是政治社会的主流“意见”；所谓“常人”也就不是“普
世”的常人，而总是某特定政治社会的“多数”。不过施特劳斯当然知道，海德格尔工作的主要关切
是要把笛卡尔康德建构的现代认识论世界还原到这种“在世界中存在”结构，因此海德格尔的关切并
不在政治世界本身，而是更关注现代科学和认识论导致“技术世界观”的全面主宰，海德格尔显然并
不认为政治世界或政治哲学方面可以突破这种“技术世界观”的全面主宰。这一点施特劳斯事实上是
认同的，虽然他强调现代性的问题首先来自道德政治世界观的变化，然后才是自然世界观的变化，但
他同样反复强调哲学的最深危机在于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的概念已经完全改变，“科学”的概念也
完全改变，亦即“自然”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科学本身完全以“技术”控制为方向
，这导致原先以“自然”为根基的“哲学”已经不可能。其结果则是“政治”这一最实践、最人世、
最特殊的世界恰恰被提升到了“最哲学、最理论、最普遍”的“科学”层面来，而“哲学”本身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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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恰恰成了最实际最人世的考虑，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在致力于改造人类生活世界使之成为“科学技术
世界”的一部分。施特劳斯因此多次说，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全面胜利所导致，在这个问题
解决之前，政治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亦即不可能真正恢复“哲学”。他不无谦虚地说，他
的“政治哲学”只能针对其中一部分的问题，即力图颠覆“现代社会科学”所构筑的那个虚假生活世
界，使人认识“政治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女王”（political philosophy is the rightful 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s）。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科学背后是更强势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整套“现代知识观”，
这自然科学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更大虚假生活世界则非他能够处理了。应该说，后者正是海德格尔的工
作，即力图颠覆这整个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及其营造的更大技术世界整体。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施特劳
斯到晚年仍然说“我越是理解海德格尔的意图所在，就越是觉得仍然远远没能把握他。我能想象的天
下最愚蠢的事就是闭上眼睛不读海德格尔的著作。”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对海德格尔“
哲学终结”的一种深刻回应。他事实上完全承认海德格革命的意义即旧意义上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由于
现代性的展开而已经终结。他与海德格尔一样在寻求和思考“形尔上学终结以后”的思想或哲学的可
能道路。但他的路不同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走向“诗思哲学”，而施特劳斯则认为必须走
向“政治哲学”；海德格认为出路在于走回“前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则恰恰认为出路在于重新
解释“苏格拉底问题”，从而将这一传统问题完全改造为哲学必须下降为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苏格拉底
为什么要下人间。直截了当地说，施特劳斯虽然强调“重返”古典，但“重返”乃重新解释传统，不
存在简单重回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他否定柏拉图理念论正是明证），在这方面他决定性地受海德格
影响。但他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对海德格的最深刻批判，即以“苏格拉底问题”来对抗海德
格的“前苏格拉底问题”。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施特劳斯所谓“苏格拉底问题”乃是他的独门解释
，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苏格拉底问题”。事实上施特劳斯和伽达默尔一样都力图从海德格手里
“拯救柏拉图”，亦即以强调柏拉图的“写作”（对话）来强调柏拉图不是形尔上学，两人的路向虽
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力图对柏拉图作“非形尔上学”的全新解释（阿伦特就完全按照海
德格尔把柏拉图看成是形尔上学，因此阿伦特的“后形尔上学路向”就简单以反柏拉图出发，不再劳
神重新解释柏拉图。阿伦特因此反复强调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理论家”。
不过晚年阿伦特另当别论）。 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独门解释，尤其在其晚年的一系列“苏
格拉底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论述。在1964年出版的《城邦与人》中，他破天荒地提出“政治哲学”
就是“第一哲学”（thefirstphilosophy），这在他自己从前的著作中似乎也是从来没有的提法。换言之
，在晚年的施特劳斯看来，“第一哲学”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大概因为无论本体论还是认
识论都容易助长“哲学的走火入魔”倾向，只有以“政治哲学”为第一哲学才能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
。而更重要的是，在1966年出版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苏格拉底”
的说法，即“少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所谓“少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以前的苏
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向“政治哲学”的“自然哲人”苏格拉底，而成年苏格拉底则是“柏拉图的
苏格拉底”，亦即转变为“政治哲人”的成熟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从蒂欧提玛那里
得知爱欲的秘密时似乎还太年轻”，亦即那时的苏格拉底与其他“哲人”并无不同，仍然是站在“哲
学”的立场鄙视政治和道德，尚未认识到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但“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
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
心人事和人。而这个“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亦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 施特劳斯随后就作出了一个重要观察，即虽然古代和现代都有人激烈攻
击苏格拉底，但他们攻击的却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古代攻击苏格拉底的最有名代表自然首推古希腊
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而现代人攻击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则首推尼采
在其《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但施特劳斯指出，阿理斯多芬和尼采攻击的完全不是同一
个苏格拉底，因为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年苏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而
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成年苏格拉底”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事实上阿里斯托芬《云》剧攻击的正是
哲人苏格拉底的“癫狂”，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没有酒神精神，亦即太清醒！在阿里
斯托芬的喜剧中，凡是跟着“哲人”苏格拉底学了点哲学的人，学的首先都是“哲学的癫狂”，例如
学了哲学首先就要揍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一切权威的象征，而哲学首先要的就是鄙视任何权
威，打倒父亲因此正是打倒一切权威的起点。以后被雅典起诉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个“癫狂”的苏格拉
底。但是施特劳斯指出，阿里斯托芬喜剧对“少年苏格拉底”的攻击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贡
献，因为正是阿里斯托芬对“哲学癫狂”的攻击，使得柏拉图、色诺芬，甚至苏格拉底本人开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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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狂的哲学”下降到“清明和温良的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在柏拉图和色诺芬著述中的苏格拉底
完全不同于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苏格拉底，不是喜剧中那种“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
事和人”的苏格拉底，而恰恰是“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即成熟
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施特劳斯甚至说，这个转变或许不完全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虚构，而说不
定就是真实苏格拉底自己的转变！但不管怎样，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这后一个苏格拉底，即柏拉图和
色诺芬笔下的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与现代的差异实莫大于此：尼采
似乎以为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是与阿里斯托芬的攻击一致的，殊不知阿里斯托芬绝不会攻击柏拉图的
苏格拉底即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他攻击的只是少年苏格拉底即“癫狂哲人”苏格拉底。因
此，尼采和阿里斯托芬的攻击方向正好相反：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不更事的苏格拉底，即“攻击正
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 Socrates who assailed just icorpiety），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柏拉图的政治哲人
苏格拉底，即“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 Socrates who defended just iceandpiety）。这里的两
个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以及“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施
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关键所在。第一个苏格拉底就是以哲学和真理自居而激烈批判政
治共同体、攻击城邦视为神圣的一切；这个苏格拉底突出的是哲学如何地高于政治，突出政治是如何
地不符合真理。初读施特劳斯的人往往会以为这就是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可是这个苏格拉底自
然并不需要施特劳斯来发明，这个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正就是近世西方所最标榜的“哲学”。
可以说，施特劳斯实际认为，近世以来以“哲学”批判“政治”的形态，其原型就在阿里斯托芬所攻
击的少年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这是走火入魔的苏格拉底（Socrates gone mad
）,或走火入魔的哲学（Philosophy gone mad），亦即一味以哲学标榜而完全无视任何政治共同体以“
意见”为基础。这种“哲学”自现代以来至少有两种表现形态：首先表现为典型的所谓“启蒙哲学”
，亦即不但以哲学为标准来批判政治，而且力图以哲学为标准来改造政治，以知识取代意见，最终使
人类都生活在“光明”中，就象基督徒最终可以进入上帝的天国。这种以解放人类为目标的“哲学”
形态现在当然不那么时髦了，因此出现第二种更时髦的现在形态，亦即认为启蒙是幻想，人类永远不
可能解放，政治永远不可能改造，因此唯一可能的“哲学”就是不断地批判政治社会的一切，这种路
线在福科德勒兹等后现代那里达到顶峰，也更能满足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因为这表示知识
分子多么有所谓独立人格，批判意识，而且现在还再没有任何政治幻想。 如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不过是要说哲学高于政治超越政治，不过是要强调以哲学鄙视政治，那么他也就太平平无奇了，因
为这本就是近世以来任何稍有“知识”的人共享的最流行的现代“意见”。如果施特劳斯只不过指出
启蒙哲学想解放人民大众是幻想，那么同样无甚独特，因为在这方面后现代诸公的认识丝毫不比他差
。施特劳斯真正不同寻常之处是他提出了“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对&quot;哲学与
政治&quot;的根本看法实际即是认为，“不成熟的哲学”往往好标榜如何爱“哲学”，如何鄙视“政
治”或“人间事”，这就象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开场出来的那个Apollodorus，明明毫无主见，，没
有头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如何“爱哲学”，如何“鄙视政治”。但“成熟的哲学”即政治哲学
则恰恰“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施特劳斯由此提出了苏格拉底开创的“
古典政治哲学”的深刻意义就是从“癫狂的哲学”走向或返回“清明和温良的常识政治”的问题，从
而提出了“政治哲学”是要“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的问题。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中心工作可
以说就是将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改造成“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
”。而他的“绝活”则是论证这个“苏格拉底的改造”在柏拉图和色诺芬尼那里就已经完成了，甚至
是苏格拉底本人就已经完成了！他认为柏拉图和色诺芬事实上完全同意阿里斯托芬对“癫狂哲学”的
批判，但认为他批判的只是“少年苏格拉底”或不成熟的自然哲人苏格拉底，但真正的苏格拉底或成
熟的苏格拉底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则是“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这个“维护正义与虔诚
的苏格拉底”诚然只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俗白教导”，但施特劳斯强调俗白教导就是政治哲学，因
为没有“俗白教导”，那就只有“癫狂哲学”，那么施特劳斯就不是在复兴“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而是融进了近代以来的激进批判哲学大潮了。施特劳斯晚年特别致力于解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对
话，因为他认为色诺芬的著作在古代历来被认为是经典但从18世纪以后却开始被贬低，恰恰最反映现
代“知识人”的偏见，亦即认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丝毫没有“哲人”的味道和“牛氓“的精神，
而与普通公民无异，这太难满足现代人的“哲学批判”精神，因此现代人都认为色诺芬歪曲了苏格拉
底的形象。施特劳斯却恰恰认为，色诺芬的写作乃“俗白教导”和“隐讳教导”写作的炉火纯青之作
，在其中“哲人”苏格拉底的锋芒掩藏在公民苏格拉底背后，正是“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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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作为教育 施特劳斯似乎并不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一定是保守的。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古
典政治哲学”或许是他本人关于“政治哲人”的最简明也最准确的讲述。他首先强调，古典政治哲学
的首要特点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的直接性关系，亦即古典政治哲人首先是直接以公民和政治家的角
度来看政治。由此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第一，政治哲人首先以好公民的面貌出现
；其次，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
导师；最后，政治哲人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不是政治本身所能达成，而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因
此他是献身沉思生活的哲人。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无疑是最重要的，即政治哲人首先是哲人，哲人对政
治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因为哲人知道政治是一个有限性的活动场域，受到各种“必然性”的制约，
即使所谓“最佳政治”也是一个“机遇”（chance）的问题，非人力可以强求。古典政治哲人从这样
一种视野出发，不会象现代哲人那样妄想通过政治的改造可以造就一个新人类或甚至解放全人类达到
历史的终结。惟有首先认识到政治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度的，政治哲人方能成为立法者的导师。政
治哲人的政治贡献因此主要是教育立法者，教育立法者认识到本国政治的不完善，教育立法者追求更
佳政治。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的《法篇》和《理想国》是两类政治教育的典范。《法篇》是政治哲人
教育当政的成年政治家，这种教育自然相当困难，受到的政治限制比较多。《理想国》则是政治哲人
教育年轻的未来的立法者，这种教育是在当政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余地比较大。因此施特劳
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并非因循守旧，不事改革，而是主张由政治哲人通过教育人特别是教育立法者来
进行改革。如他在“论古典政治哲学”这篇文章中所言，“政治哲学就是试图引导资质较好的公民，
或不如说引导这些公民的资质较好的子弟，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这里所谓“引导资质较好的
公民”即是指《法篇》的教育，而“引导资质较好的子弟”则是指《理想国》式的教育。后面这种教
育即教育年轻未来立法者，显然是施特劳斯认为可塑性更大的。我们现在可以说，施特劳斯所谓“政
治哲学”基本落实为“教育”，即通过在大学里从事“自由教育”来影响未来公民和立法者。他因此
常常引用柏拉图说：“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education in the highest sense
isphilosophy）。他在“什么是自由教育”等文章中强调，现代已经不可能有哲人，惟一可能的“哲学
追问”（philosophing）只有一种方式，即研究伟大经典著作。这大概也就是施特劳斯自己所从事的“
政治哲学”，即带着一批美国弟子细读圣贤书。在这教育过程中，这些弟子中有些成为一心向学者和
未来的教育家，也有些可能今后成为立法者。许多人常常对施特劳斯弟子中这么多人去从事政治感到
难以理解，因为他们听说施特劳斯的教导是要人作“哲人”，不要搞政治，殊不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
的独特品性就是强调只有从政治才能进人哲学，因为施特劳斯所谓政治哲学就是要“从政治生活走向
哲学生活”（from the political life to the philosophic life），因此施特劳斯自称其政治哲学是“走向哲学
的政治引导”（the political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本文开始即曾说过，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是一
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只有一点大概是人们会同意他的，即与他的现代性批判相比，现代西方的其它现
代性批判确实都显得基本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批判现代性。施特劳斯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
己任，其坚决和彻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施特劳斯个人素质上的一个突出品质是他似乎很少有焦虑
感，也很少给人感觉是对古典的怀旧。他对一切最彻底消解传统的思想家似乎都反而有特别的兴趣甚
至热爱。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认为，古典传统的真正复兴只有在对传统的彻底摧毁走到尽头以后才真正
可能，只有首先经历了尼采式最彻底的批判以后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同时认为，对政治哲学
的真正理解可以说只有在所有传统都已打碎时才成为可能，因此他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越是深刻，
反倒恰恰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使人们有可能以全新的视野来审视从前没有被真正理解的传
统。施特劳斯最近的影响开始上升，或许是因为至少在美国，后现代批判等等差不多已经走到尽头，
太阳底下已经再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吧。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我愿期待二十一世纪
是喜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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